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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书系统审视了历时数十年的欧洲和美国天然气市场开放进程及其监管体

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市场体系设计、第三方公平准入、容量分配、

交易平台建设及监管措施等。此外，还分析了天然气市场化转型的过程，并探

讨了有利于建设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天然气市场体系的相关措施。基于以上

国际经验，分析了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现状，认为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对

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天然气市场框架至关重要。

本书旨在通过国际经验借鉴，协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部门更好地推

动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中国成功的改革对世界天然气行业

的发展意义重大。

本书由国际能源署牵头组织，中国、欧洲和美国的相关机构共同合作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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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近年来，全球天然气生产与消费持续较快增长。国际能源署的预测结果表

明，这种快速增加的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全球天

然气市场化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交易开始采用市场化

定价。其中，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备受世人关注。这场正在进行的改革若

能成功，不仅会使中国天然气行业长期受益，也会对世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产

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本书审视了世界成熟市场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要点，并提出

了对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启示。充分借鉴国外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经

验，有助于中国减少试错成本、更好地深化改革。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过去几年，中国启动了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进展

包括：放松价格管制、第三方公平准入和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与销售业务分离

等。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促进天然气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市场竞

争，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此外，中国已经建立了旨在建立市场价格指数的天然

气交易中心试点。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完全市场化的天然气体系，天然气价格仍然严重受政府

制定的城市门站价影响。上游竞争仍然非常有限，基础设施（管道和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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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接收站）缺乏互联互通也阻碍了第三方公平准入的全面实施。地方管网系统

的复杂性也是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与美国和英国相似，中

国在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面对过渡期对长期合同的处理和

利益再分配等问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推动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速度各异，各国的市场基础

也千差万别——有的能够自给自足，有的则依赖进口；有的是成熟市场，有

的是新兴市场。但是，这些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促进竞争和增加市场

流动性，并最终使终端用户受益。中国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特别是参考已有的政策工具，克服在构建公平、有效市场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

市场体系设计至关重要

良好的市场结构设计有助于加速建立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进程。中国天然

气市场体系的特殊基础和巨大规模决定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改革模式

可供中国直接套用。即便如此，世界两大成熟天然气市场——基于物理交易

中心市场体系设计的美国天然气市场体系和基于虚拟交易中心市场体系设计的

欧洲天然气市场体系的成功经验，仍然对中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例如，在

中国正在进行的管输和销售分离改革基础上加快推动建立若干区域虚拟交易中

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设计好合适的中国天然气市场结构与组建

独立的国家天然气管网公司同样十分重要。

鼓励地方市场交易中心建设试点。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摸着石

头过河”依然有意义，应鼓励地方先行先试。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规模庞大，根

据国际经验，市场化发展存在普遍的区域与行业不平衡，中国在天然气资源或

者消费大省也很有可能率先形成国际认可的天然气市场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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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第三方公平准入

管道等基础设施与销售业务分离是对天然气管网和液化天然气（LNG）接

收站实施第三方公平准入的前提。中国正在推进的基础设施分离为第三方公平

准入创造了基本条件，但仍然需要正确地选用相关政策工具才能保证改革顺利

进行：

“托运商”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政策设计。托运商机制有助于捋清天然气

输配环节中的各方责任，从而更易实施有效监管。“基础托运商”的设计不仅

有利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长期合同问题，还将有利于加快新的管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托运商应设定准入门槛并由监管机构加强监管。

容量分配机制和调度管理办法十分重要。在进行容量分配机制设计时，

为了促进竞争，应考虑对新的市场主体开放一定的容量。容量分配机制主要解

决的是一级容量市场的规则问题，还应引入二级容量市场来优化管道容量的使

用，并允许用户交易管道容量。同时，还需要明确管输费用设定规则、标准合

同、天然气质量标准和调度安排等。调度管理办法同样十分重要，它不仅有利

于优化实际的天然气容量管理，还有助于在托运商未使用预定管道容量时解决

不同合同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管道容量使用效率。

简洁明了的管输费用形成机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托运商。可借鉴美国和

欧盟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市场实际情况，设计相对简单的管输费用形成机

制。例如，计算主干网络管输费用时可采用基于距离的方法，计算区域市场内

的管输费用时则可采用单一费率（邮票法）的方式。同时，还应建立管输费用

（成本）监审机制并出台相关的监管办法。

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对于实现第三方公平准入十分重要。基于中国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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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加快推动天然气管网建设和促进互联互通将有助于加快第三方准入

进程。

坚持以市场为中心

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数据可信度对于建立市场主体间的信用至关重要。这对

于防止托运商歧视、鼓励进入市场和有序竞争及确保行业高效运行十分关键。

美国和欧盟在信息透明度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管道等基础设

施与销售业务分离的过程中，运营方必须披露足够的信息。

放松价格管制的目标是形成透明的价格指数。建立天然气枢纽（交易所）

是形成透明价格信号的关键。价格指数对整个市场存在广泛的影响。枢纽流动

性发展成熟之后，金融工具就会随之发展，吸引更多主体参与，从而使买卖双

方都从中受益。随着现货市场的成功，期货市场也会自然出现。

开放上游市场

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上游市场是推进中国天然气市场体系建设的必要条

件之一。有多种方式可以促进上游竞争，例如：向非国有企业开放更多的天然

气区块和相关数据；建立天然气储量交易机制，加快天然气产量增长步伐；发

展页岩气、生物天然气、煤层气和氢气等有潜力的多元化资源等。

此外，还应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国际公司在上游市场中的作用。通过加快

LNG接收站第三方公平准入进程，也可促使LNG尽快发挥其在短期内提升上游

多元化水平的作用。通过强制天然气分配措施也是在上游市场未全面开放时提

前创造供应端竞争的一种选择。这要求现有企业必须通过拍卖或双边协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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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一定比例的供应能力转售给竞争对手（相对来说，拍卖更有利于提高市场

透明度）。通过大工业用户等下游用户带动的方式，可以增加市场主体的数量

和活跃程度，也是促进市场化改革的一种间接手段。

提升监管能力

任何成功的市场化改革都离不开独立的监管机构。政府是天然气市场化改

革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而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

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市场规则。这其中，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至

关重要。

随着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监管能力提升要求也日

益迫切，尽快建立一支人员充足的、专业化的监管队伍迫在眉睫。监管手段和

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严格执行市场规则、提升市场透明度，确保中国天然气市场

价格信号的客观性。这些对于中国的天然气市场体系和天然气价格指数获得国

际市场认可大有裨益。

加强过渡期管理

良好的过渡期管理有助于改革的顺利实施。分阶段实施放松价格管制更有

利于市场对政策的适应，这个过程中的不管大小的政策变化，都应该事先向市

场发出明确信号，以便增强市场主体的预期。在过渡期，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如

何建立适当的机制来处理长期合同，从而巩固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成功和交

易枢纽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改革的决心和定力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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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不仅在于充分借鉴成熟市场的政策设计，还在于通过这种合

作，也使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更加透明。这也有助于国际投资者增强对

中国市场的信心，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市场建设，向中国市场销售更多

的天然气资源。这本身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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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然气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全球天然气市场发展趋势

天然气用途广泛。与其他化石能源相比，天然气在减少污染和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全球天然气需求日益增长。在能源需求增长

和清洁能源替代的双重动力推动下，2017年和2018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强

劲，年增长率分别达3%和4.6%以上。

消费快速增加的亚洲市场已成为全球天然气行业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

2017年是近年来天然气市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和印度等其他新兴

亚洲经济体对天然气的需求快速增加，一跃成为主要的消费国和进口国；与此

同时，美国则成为天然气供应和未来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转变

在2018年得到进一步确认，并将对全球中长期天然气市场的形成和演变产生

深远影响。

亚太地区是当前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预计到2023年，全

球消费增长中将有一半来自该地区（图1）。根据国际能源署新政策情景的

预测（IEA，2018年），亚太地区目前的天然气消费总量占全球的四分之

一，并将在接下来五年内增至28%，并最终在2040年达到35%。未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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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预计将增长三分之一，亚太地区将贡献其中一半以上。

到2040年，仅中国和印度就可贡献38%的需求增长。对于这两个国家，天

然气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的能源需求持续攀升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共同

驱动的。

图1.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天然气消费，2000—2040年

资料来源: IEA (2018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 OECD/IEA, Paris, https://www.iea.org/weo/, IEA (2018b), 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OECD/IEA, Paris, https://webstore.iea.org/market-reoprt-series-gas-2018, IEA (2019), 

Natural Gas Information (database), OECD/IEA, Paris, https://www.iea.org/statistics/.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亚洲市场将会成为中长期全球天然气市场增长的主导力量。

天然气未来的份额和扩张速度将取决于一系列国内能源政策和市场体系设

计政策，如供应安全、基础设施利用率、燃料政策或价格等。

值得一提的是，快速发展的生物天然气也使得市场供应更加多样化，提高

了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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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贸易的发展加速天然气市场决定价格的进程

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正在由净回值（通常对应石油或者石油产品）

机制向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过渡。2018年，国际天然

气联盟（International Gas Union）在其全球天然气批发价格调查中

回顾了2005年以来的天然气批发价格形成机制的演变历程。趋势分析

显示，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全面减少，为市场决定价格营造了良好环

境。市场决定价格在全球各地都在推进，尤其是在欧洲，从石油指数

转变的趋势十分明显。欧洲天然气价格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由市场开放和天然

气枢纽的发展促成的，同时也与21世纪最初十年，由市场决定价格的LNG大量

进入欧洲有很大关系（图2）。

图2. 主要地区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演变，2005—2017年

数据来源: International Gas Union (2018), Wholesale Gas Price Survey 2018 Edition

大部分地区气—气竞争增加并伴随着市场决定价格的推进，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市场决
定价格大幅替代了石油指数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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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国际贸易的发展引发了参与交易主体数量的急剧增加，与以往局限

于数量有限的成熟买家不同，2018年，拥有LNG进口终端的国家和地区已从

2000年的9个增至41个，并有望在2023年达到47个。同时，在这些国家中也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新进入市场的买家背景各异，既有快速增加的

新兴经济体又有需要补充新气源的成熟市场。随着LNG进口主体数量的增加，

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同，买家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传统买家LNG供应合

同中占据比较大比例的是中长期合同，而新兴的买家则思路不同，它们倾向于

将LNG视为天然气供应多元化的一个途径，当作备用或者储备燃料（尤其当其

能源组合以碳氢化合物为主时），而对价格极为敏感的买家，天然气则可作为

其竞争性供应来源的一个选项。

在LNG供应方面，无论是在卖方的数量上还是LNG贸易的商业模式上，

多样性也必将增加，交易条款也日益富有灵活性。在LNG产业链的上游，LNG

液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正在席卷部分地区，这将导致全球LNG供应格局的变

化。预计到2023年，澳大利亚、卡塔尔和美国三个主要的LNG供应国将占到

全球LNG出口能力的60%。

LNG供应链的中游也正在经历结构变化，短期和灵活性交易所占份额变得

越来越大。全球大型国际公司通过整合不同的供应来源构建资源池，能够根据

不同类型客户的最终需求为他们匹配相应的LNG供应。更灵活的一次资源来源

及资源池企业联合起来，催生了LNG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既能够为传统终端用

户提供服务，也可以为新用户提供服务，尤其是那些由于受到期限、购买量或

者资金能力限制，不愿意或者不能通过签署长期合同形式进入到一级市场的新

用户。最近出现的一些交易机构作为中介对这种交易结构形成也推波助澜。大

宗商品交易商对短期风险更有兴趣，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并有助于市场向

信用相对较低的新买家提供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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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2017年，亚太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超过全球17%，并将成为中长期需求

增长的主要来源。该地区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和市场开放程度仍然有限，但

是，随着几个主要进口国实施一系列市场改革措施，该地区正在这一方面取得

进展。

价格改革势头强劲

不少亚洲市场正在进行结构化改革，从而促使在形成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和

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 日本加快实施其国内市场改革计划，下游市场在2017年实现了全面放

开价格，并成立了天然气市场监管委员会（Gas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ssion）作为监管机构，同时引入了运输环节拆分——2022年前

全面生效。同时，作为日本商品交易所（TOCOM）子公司的日本场外交

易所（JOE）于2017年4月推出了多种LNG合约产品，包括现货和现金结

算互换衍生品等。

 ● 韩国天然气市场按照《城市天然气法》（Urban Gas Business Act）实施

监管，该法授予单一批发商韩国天然气公司（KOGAS）和34家零售商的

天然气销售权。但是，对于韩国气体公司未承诺的额外容量，允许部分大

规模用户（被称为“直接进口商”）进口LNG自用。2017年，“直接进

口商”的数量增长一倍，由4家增加到8家。

 ● 印度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很多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天然气是其中之一。

印度原来对国内生产和消费价格同时进行管制。近年来，印度加快了改革

步伐，已分步采取措施改进生产端定价方式。2014年底，引进了一揽子

外部市场价格基准替代原有的管制价格形成机制；2016年，又引入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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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封顶机制来激励特定的海上天然气新项目的发展。2019年2月，政府对

所有油田开发计划尚未获批的新天然气勘探授予市场自由定价。

 ● 新加坡已完成天然气运输和竞争环节的分离，进口权则通过许可证授予。

天然气运输依照《天然气管网规定》（Gas Network Code）管理，该规

定确定了对基础设施的非歧视性准入。2017年10月，为支持LNG进口能

力建设，能源市场管理局（Energy Markets Authority）取消了限制管道

进口天然气的措施。1

建立新的价格枢纽

上述部分亚洲市场的体制改革促使这些国家在建立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并

在形成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同时，若干交易场所和合约已

经在这些地区启动，并且更多的国家正在计划发展天然气交易枢纽。

1　 2006 年 8 月，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项关于天然气进口管制的政策。根据此政策，在 LNG 年进口量达到 300

万吨之前，不允许新增用于商业发电的管道天然气进口。

专栏1. 日本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新浪潮

近年来，日本加快了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 1999年、2004年和2007年，

日本分别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放松价格管制措施。2017年4月，日本城市天然气市场

实现完全开放，所有的天然气消费者都能自主选择其天然气供应商。

这一放松管制的过程是一系列更广泛的能源系统改革的一部分，包括对电力

和天然气系统进行改革。在2017年的改革中，天然气综合产业链将逐步细化重组

为三个板块： “天然气生产业务”“管输服务业务”和“天然气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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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改革还促进了第三方公平准入的逐步实施，首先从LNG接收站开始。拥

有LNG接收站的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第三方使用其设施。这同样适用于由电

力公司或者其他行业拥有的LNG接收站。根据这项改革，LNG接收站业主必须报

告并发布其年度使用计划和费率基准。如果使用条款和条件不合适，政府有权要求

其进行更改。2022年前，三大天然气公司的管道服务业务也将被分拆。

日本政府在原有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基础上，增设了天然气监管机构，并将其

更名为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监管委员会(EGC)。委员会主席由工业、经济和贸易部的

部长任命。EGC在全国主要地区成立了若干监管办公室。总部执行董事会设有三个

部门，分别负责政策协调、市场监管和网络监管。EGC还被赋予协调和仲裁的职

能，因此其对市场参与者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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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与现状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的天然气消费增长趋势。中国已实施了多项旨在放开

国内价格的改革措施。市场化改革也是全球天然气新兴市场的一项重要议

程，亚洲主要的天然气消费国都正在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将增强市场流动性

和灵活性，并促进贸易增长。这为快速增长的亚洲天然气市场所进行的改革

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预计中国仍将是全球天然气中长期需求增

长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天然气市场概况

需求增长迅速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长迅速。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达280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1%。在进入

21世纪以后，除了2014—2016年短暂的增速放缓，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一直

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从2003年至今，年均天然气消费量增速超过了1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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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9—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及增速

注：2010年起包括液化天然气数据。

数据来源：2009—2016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8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快速上升，远高于国内天然气产量增速。

在需求拉动下，中国的天然气产量近年来以年均7.8%的增速快速增长并

在2018年达到了1575亿立方米。消费增速是产量增速的两倍，消费增量是产

量增量的三倍。

由于产量增速落后于消费增速，中国近年来天然气进口量呈现快速上升的

趋势。2018年中国累计进口天然气124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1.9%，近两年

天然气消费及进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是受国内环保政策趋紧和“煤改气”等因素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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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LNG进口国，是中国进口增长

破纪录的一年，进口量为526亿立方米。2017年，中国进口LNG的来源以澳

大利亚为主，占46%，其次是卡塔尔，约占20%，马来西亚占10%。2018

年，LNG进口量为742亿立方米，其中澳大利亚占进口总额的44%，卡塔尔占

17%，马来西亚占10%，印度尼西亚占9%。

2018年管道气进口量为505亿立方米，增长了19%。据海关总署

（2018）数据，2018年1—11月中国管道气进口来源中，土库曼斯坦占进口

总额的69%，乌兹别克斯坦占13%，哈萨克斯坦占12%，缅甸占6%（图4）。

图4. 2006—2018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

注：1万吨LNG按0.138亿立方米天然气折算

数据来源：2006—2016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7和2018年数据来自海关信息网。

中国的天然气进口总量增长迅速，其中LNG进口量增长趋势尤为明显，已显著超过管道
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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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概况

储气库

截至2018年，中国累计已建成投产地下储气库12座，有效工作气量88亿

立方米，不足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相较于中国的天然气消费总量，其储

气能力仍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天然气消费国。

长输管线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建成投产天然气长输管道7.4万千米，干线管网总

输气能力达3100亿立方米/年。中国长线管输主要包括西气东输1、2、3线，

川气东输、陕京1、2、3线，忠武输气管线，中卫—贵阳联络线，中国—中亚

输气管线，中国—缅甸输气管线，中俄输气管线（预期在年底前完工的“西伯

利亚力量”）等主要干线网络。

在2017—2020年间，中国还将计划修建（或已在修建）13条长输管道。

3条跨省区域联络线，以及页岩气外输管道。预计到2020年，中国油气管道规

模将达到17万千米（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8）。

中国的领土面积与美国相近，天然气消费总量大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

天然气主干管道的长度不到其六分之一。天然气管网密度大约为每1万平方公

里77千米，仅为美国的15%。考虑到当前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的速度，仍然

需要加快天然气管道建设步伐。

LNG接收站

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投产LNG接收站项目共计21个， LNG总接收能力

为每年960亿立方米。

由于LNG接收站建设进入门槛降低，建设、投资主体将向多元化发展，

市场竞争也将愈发激烈，LNG接收站的运营模式也会更加灵活，更加与市场贴

合。LNG接收站将为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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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天然气改革

改革动力与目标

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构建能够让市场决定价格的体系，形成国

际可接受的市场化天然气价格指数。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深入开展了天然气价格

改革工作，从形式上很多品种的天然气价格已经放开，但是由于寡头垄断、无

法有效开展管道及接收站等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

实质上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仍然由政府制定的门站价支配。

受这种体制的制约，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却很难分享国

际天然气大发展的红利（主要天然气进口合同并不参考中国价格）；在国内也

无法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上发挥主导作用，导致一方面供气时常紧张，一方面新

进入者无法充分发挥积极性，设施也不能充分利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

系，构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是改革的核心所在。

放松价格管制

近年来，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一直在持续推进。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从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及近

期适当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的通知》开始。“十二五”以来，围绕“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一直在推进放松价格管制，相关措施见表1。根据

放开价格的要求，大多数天然气的价格都应由市场决定，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

的改革，这一目标实际还远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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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然气价格改革进程

时间 政策 要点内容

2011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天然

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的通

知》

在广东、广西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采用

“市场净回值”定价，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

钩机制，确定各省（区、市）天然气门站价格，放开页

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出厂价格。

2012年10月 — 川渝地区开展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

2013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

然气价格的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1）增量气价

格一步调整到位；（2）存量气价格分3步调整到位，当

年价格上调0.40元/立方米。

2014年9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非

居 民 用 存 量 天 然 气 价 格 的 通

知》

（1）再次将存量气价格上调0.40元/立方米；（2）放开

进口LNG的市场销售价格。

2015年4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非

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1）增量气计价基准点价格下调0.44元/立方米，存量

气价格上调0.04元/立方米，实现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

轨；（2）放开直供工业用气（化肥用气除外）的市场销

售价格。

2015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

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

步 推 进 价 格 市 场 化 改 革 的 通

知》

（1）将计价基准点门站价格降低0.70元/立方米；（2）

实行“基准价+浮动幅度”管理，允许居民和化肥以外

的其他用气价格一年以后上浮20%。

2016年10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储

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

（1）储气服务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2）储气设

施天然气购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2016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化肥

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至此非居民用气价格彻底放开。

2016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福建省

天然气门站价格政策有关事项

的通知》

福建省开展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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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政策 要点内容

2017年9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

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

通知》

（1）降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0.1元/立方米；

（2）进入交易中心公开交易的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形成。

2018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

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
非居民与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并轨。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除了商品价格方面，管道和基础设施的价格调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表

2所示。目的是加强对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的监管，降低成本。政策文件明确

规定，管道运输价格由政府按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管道项目的

内部收益率规定为8%。

规定要求全国长输管道运输价格全部标出，信息公开公正，这也与管道改

革密切相关，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明晰，将有效促进管网向第三方开放，促进

天然气市场交易。

表2. 天然气输配价格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6年8月

《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

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

成本的通知》

全面梳理天然气各环节价格，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

格和配气价格，减少供气中间环节，整顿规范收费行为。

2016年10月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

理办法(试行)》
管道运输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制定。

《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

本监审办法(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

审，运输定价成本由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构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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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和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于2015年3月4日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2015年7

月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多试运行，于2016年11月26日正式投入运行。交易中心

股东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海油）、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燃气、新奥集团、中国燃气控股有限

公司、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等十家单位。2017年9月，交易

中心开展了国内首次管道天然气竞价交易。

据交易中心数据，截至2018年12月28日，通过交易中心系统共成交天然

气604.55亿立方米（双边），成交价格总体平稳。其中，管道天然气（PNG）

双边成交量为555.41亿立方米，交易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北地区；液化天然气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7年6月
《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

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配气价格监管基本规则框架。

2017年8月
《关于核定天然气跨省管

道运输价格的通知》

对13家跨省管道运输企业进行了定价成本监审，核定了相

关管道运输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交易平台建设

目前，中国建成投运的国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有两个，分别为上海石

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此外，一些地方的商品市场或

民营企业也涉足了天然气交易平台业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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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双边成交量为332.9万吨，交易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地区。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于2017年7月注册成立，股东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

化、华润燃气、新奥集团、中国燃气等全国性油气企业，重庆能源、重庆化医、延

长石油、湖北能源等区域性能源化工企业，以及中信寰球、博恩科技等金融科技创

新类企业。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于2018年4月26日首次完成管道天然气交易，5月17

日首次完成液化天然气交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调节局；重庆日报

总体来看，这两个中心在一些现货交易中发挥了一定的价格发现功能，但

由于油气体制的约束，与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价格指数这一设计目标，还有相

当的距离。

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相关改革

管网等天然气基础设施公平开放是天然气市场机制改革的核心。多年

来，中国油气产业采取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在天然气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

得以快速发展。这点上与国际上主要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历程有相似之处，但

是天然气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基础设施垄断的弊端日益显现，如抑

制社会资本进入、阻碍竞争、制约天然气价格改革，并进一步制约着油气产

业上游的多元化。从世界天然气市场化的成功经验看，第三方公平准入是必

然选择。

2014年，国家能源局出台《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

（能源局，2014），规定油气管网设施开放的范围为油气管道干线和支线（含

省内承担运输功能的油气管网），以及与管道配套的相关设施；在有剩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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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设施，按

签订合同的先后次序向新增用户公平、无歧视地提供输送、储存、气化、液化

和压缩等服务。此外，该办法提出应以热值和体积为计量标准，以热量作为贸

易结算依据，为第三方公平准入创造条件。

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令的方式出台《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及运

营管理办法》（发改委，2014），这是对天然气市场及基础设施第一次进行

立法尝试的政府文件，办法明确管道、LNG接收站等基础设施要第三方公平准

入的原则，对天然气市场主体的责任和权利进行了厘定。

由于这些规定缺乏实施细则，虽然提供了天然气市场化的框架，但在执行

中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有一些LNG接收站开始推出窗口期进行第三方

公平准入的试水，但未能延伸到管道系统，而且成功案例也很少。

与欧洲相似，意在进行运销分离的一二号天然气法令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天然气基础设施准入难以落实，因此欧盟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分离。中国也在积极酝酿这一改革。《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提出“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分步推进

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销售分开。”历经多年酝酿，剥

离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油气管道资产和人员，组建“国家管网公司”已箭在弦

上。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石油天然

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实施意见》，明确下一步将推动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

改革，组建国有资本控股、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

专栏3.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摘要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企业、市场、政府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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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强调，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要

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化方向，体现能源商品属性，这为中国天然气改革指出了明确

的发展目标。《意见》部署的与天然气改革相关的重点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分步推进国有大型

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销售分开。完善油气管网公平接入机

制，油气干线管道、省内和省际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

 ● 深化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加大下游市场开发培育力度，促进配售环节公平

竞争。

 ● 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有效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推进非居民用气价

格市场化，进一步完善居民用气定价机制。依法合规加快油气交易平台建

设，鼓励符合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交易，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加强管道

运输成本和价格监管，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科学制定管道运输

价格。

 ● 深化国有油气企业改革，充分释放骨干油气企业活力。鼓励具备条件的油气

企业发展股权多元化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支持国有油气企业采取多种

方式剥离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完善油气储备体系，提升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完善储备设施投资和

运营机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储备设施投资运营。建立

天然气调峰政策和分级储备调峰机制。

《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指明了中国油气行业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路径和

任务，油气市场准入则是本次改革中的重点。《意见》引领了中国油气产业的新一

轮改革，为中国油气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资料来源：新华通讯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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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气改革面临的挑战

市场价格尚未起到主导作用

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经历了从政府指导价到成本加成到逐步放开价格的过

程。虽然液化天然气（LNG）价格和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出厂价格、化

肥用气价格、储气服务价格按照规定已经放开，但除液化天然气价格外，其余

气价放开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即使液化天然气，在与管道气市场比较重叠情况

下，也主要受政府指导价影响。

因为放松价格管制更多地集中在上游，如页岩气、LNG和储气库等，在上

游主体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这不足以促使市场价格产生；同时，地方零售价格

也仍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陈守海，2015）。

天然气价格的季节特性体现不足，调整机制也不够灵活。这也是中国过去

几年发生“气荒”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和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实行管道天然气和

LNG的挂牌和竞价交易。但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实践来看，目前买卖

双方话语权严重不对等。比如2017年实行的竞价交易主要为竞买，竞卖尚未

实现；而且竞价交易往往为最高价成交。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购买方众

多而供应方有限，尤其是陆上管道气主要由一家公司主导。

因为缺乏市场价格信号，无法通过价格真实反映实际供求关系。没有有效

的现货市场，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期货市场，而期货市场能有更好的价格发现

功能。因此，国内天然气行业的市场参与者直接暴露在市场波动的风险之下，

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中国距离天然气期货市场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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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市场不够接轨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但中国企业同国际市场主体签署天然

气或LNG长期进口合同时，其价格往往同日本JCC价格挂钩，也有合同与新加

坡燃油或亨利中心天然气价格挂钩。但没有大的长期合同以中国的本土天然气

价格指标来定价。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目前对外发布中国华南LNG交易价格指数、中国

LNG出厂价格指数等，主要反应国内的LNG价格趋势。这两种价格指数的测算

与国际上通行做法尚未接轨，尽管在国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市场上影

响很小。

上游竞争有限

中国石油是中国天然气资源最主要拥有者，其次是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

2018年中国石油的天然气供应为1724亿立方米，仅其一家就约占中国2018年

天然气全年消费量的61.5%。LNG接收站主要为中国海油所有，除中国石油和

中国石化，只有新奥集团、九丰集团、广汇汽车等少数民营LNG接收站。“三

桶油”供应了中国95%以上的天然气。

页岩气的勘探开发虽然引入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参与，但是目前勘探开发

情况低于预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之外的企业尚未形成商业化的页岩气勘探

开采能力。这种上游卖家数量有限且个别企业一家独大的现状必然导致上游市

场缺乏有效竞争（潘继平，2017）。

第三方公平准入和互联互通有待加强

为缓解“气荒”现象频发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加大力度推动

“三桶油”之间的管网互联互通，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2017年以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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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大力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甚至设立专门的办公室来进行协

调，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网互联互通、“全国一张网”

的理想情景，还需决策者有更坚定的改革信心，并且可能需要经历更长的时

间，尤其是主干管网与省级管网之间互联互通的难度更大（郭焦锋，2018）。

由于一体化的模式，拥有管道所有权的企业与天然气销售企业隶属相同，

缺乏推动管道第三方公平准入的动力，目前管道第三方公平准入案例很少。

目前城市燃气企业、大型电力企业进口海外LNG的积极性非常高，但LNG

接收站第三方公平准入尚存在较大挑战。直到2018年，中国海油才在上海石

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开展LNG接收站窗口期竞标，但力度有限。2019年3月，中

国海油宣布其准备在LNG接收站领域放开第三方公平准入。根据该公司规定，

每个第三方公平准入的用户需要在10年内每年接收至少4船LNG。

现存长期合同

与美国和英国相似，早期大多数天然气合同都是以长期合同方式签订的，

即“照付不议”合同。中国几乎所有的管道天然气和LNG合同都以此种方式签

订合同，尤其是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协议以及与卡塔尔、澳大利亚的LNG协

议。那时中国买家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如果从“照付不议”加运输的合同转

向运输和天然气销售分开的合同，上游天然气买家或者管道公司就可能遭受损

失，不同相关方的利益诉求需要在市场化改革中找到解决方案。

在国内市场上，“照付不议”也是“西气东输”管道等干线天然气合同的

主要形式。但是因为国内天然气价格相对较低，较为容易处理。

省级管道系统的复杂性

在中国，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另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要处理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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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网及其他主体管网的利益平衡的问题。

随着陆上长输管道的建设，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应时而生，这些省级管网

公司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2001年，西气东输一线沿线省份江苏、

浙江、上海相继成立省（直辖市）级的天然气管网公司。此后，西气东输二

线、川气东送、西气东输三线的建设开工，又催生了一批省级天然气管网公

司。在西气东输三线通到福建之际，福建省政府在2015年9月随即组建了福建

省天然气管网公司。2016年8月，云南省政府也批复同意组建云南省天然气有

限公司。目前，中国共有17个省成立了省级管网公司。

经过多年发展，这些省级管网公司已经形成复杂的股权和利益格局。多数

省级管网公司都是由地方国有企业与“三桶油”合资成立，有部分省级管网公

司也有民营资本的参股。三大石油公司参股省级管网公司，往往基于自己具有

市场优势的区域，有选择性地参股。中国石油入股5个省级管网公司，中国石

化入股6个省级管网公司，中国海油入股2个省管网公司。对比来看，中国石化

是参股省级管网公司最积极的上游企业，其入股的省级管网公司大都是其川气

东送的沿线市场。

大多数省级管网公司都是按照省级天然气资源调控平台的理念设计的，即

“全省一张网，统购统销”的模式，但是随着省级管网运营模式的政策变化，

主干管网的运营机制逐渐由“统购统销”变成了“统筹调配”和“代输”的模

式。当省级管网公司不能从上游气源企业拿到“统筹调配”的气量时，就只有

“代输”服务。一方面是上游气源方有强烈愿望直接与下游大用户签订直供协

议，一方面是下游用户抱怨省级及以下管网的层层加价，使得省级管网公司处

境尴尬，利益难以平衡（黄燕华，2016）。

理顺省级管网公司与主干管网的关系、平衡地方利益关系是推进天然气市

场化改革需要面临的非常现实的挑战。不管可能组建的国家管网公司是否将省

级管网公司纳入其中，或是通过其他市场化的方式推进管网的改革，都必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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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地方管网利益平衡的问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疏解这些矛盾，使省级管

网公司有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从而为推进全国整体改革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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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天然气改革的启示

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管道建成时，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只有339亿立方

米，而到了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已增长近十倍。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

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三大天然气市场，中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不仅对国内相

关产业发展影响巨大，还对全球天然气市场具有重大影响。

前一部分阐明了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挑战。实际上，美国和欧盟

几十年前进行市场化改革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他们通过一系列举措（详见

附件）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学习欧盟和美国的经验有助于中国降低改革的试

错成本。

天然气市场开放的共性特征

天然气市场开放过程在不同国家的发生时间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的市

场基础——从自给自足的国家到净进口的国家，从成熟市场到新兴市场——

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即通过培育竞争和增强市场流动性使终端用户

受益。

市场开放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市场上天然气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

破除天然气市场垄断将最终形成一个零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成熟、运转良好的市

场。 这一过程包含放开市场管制几个步骤，其中包括各种利益相关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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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监管者、政府机构等）的贡献，覆盖了市场开放的不同方面。这些方

面，有着基本的共性：

 ● 构建一个市场竞争的监管框架是必须的。这些监管措施包括：为保证天然

气网络的公平准入，对上下游一体化公司的销售业务与基础设施运营进行

拆分；引入第三方对公平接入基础设施进行监督；制定放松价格管制的框

架，以促进批发和零售竞争的发展。

 ● 市场参与主体（包含供需主体和基础设施运营商）是这一过程的核心，需

要对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来促进竞争。竞争的前提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市场

参与者，进而扩展市场流动性，从而避免价格扭曲。这反过来要求有足够

的管网容量，管网运营商在市场需要的时候需要能够提供额外的容量，以

确保充分的流动性。纯交易商、金融机构等其他机构的参与也十分重要，

他们能够提供信贷融资和对冲等补充服务。

 ● 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积极转

变，从直接决策和参与市场转而通过独立机构对市场实施监测。但是，不

同国家针对如何减少来自政府直接干预的制度安排各不相同。

北美和欧洲的经验表明，建立功能完善的成熟市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10

年左右），总体上需要以下几步（IEA，2012）（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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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建立天然气枢纽

Source: IEA (2013), Partner Countries Series ‒ Developing a Natural Gas Trading Hub in Asia, OECD/IEA, Paris, 

https://webstore.iea.org/partner-country-series-developing-a-natural-gas-trading-hub-in-asia.

建立有效的天然气批发市场是一个长期、多步骤的过程，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和竞争主
体的共同参与。

第一步是确保体制安排能够支持竞争。这些早期条件需要由政府确立，

包括：通过基础设施运营和销售业务的剥离实现第三方对管网的准入，以及随

后解除批发价格管制（包括商品成本、服务费用和商业利润，但并不包括管输

费）。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由政府主动实施的，政府将由此前的直接制定政

策并干预市场转变为通过独立的反垄断机构对市场进行监管。

除了体制机制，还有一些结构性要求，政府需要维持并进行监管，以确

保现货市场发挥作用。一旦建立了管网的无歧视性第三方公平准入，就要确保

有足够的容量从而保证交易的流动性和发展。为实现这一点，独立的系统运营

商以及一个建立在完善的管网规则基础上的透明公正的投资机制必不可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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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确保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多元化，也可以通过引入金融机构的参与实

现，降低金融和业务方面的风险，并作为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以促进未

来的市场增长。这种结构性的要求对于开创一个天然气市场至关重要，应该由

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加以保证。

发展的最先进阶段——迈向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意味着建立一个天

然气所有权交易平台，这将确保由此产生的价格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市场的状

况。实体贸易枢纽（可以是像美国一样物理存在的，也可以像欧洲一样是虚拟

的）最初是通过双边交易产生，并逐渐转向集中的，在交易所进行交易，通过

“纸货”或者“金融产品”实现，供未来交割。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一定时间内逐步推进。市场开放和市场化改

革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使消费者受益，这些举措包括：形成有效的市

场定价、供应商提供更好和创新的服务以及通过创造投资机会提升供应的安全

性等。在市场中形成有效的竞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应当加强协调、

配合和逐步实施。根据国际经验，中国的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天然气市场化

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定信心，不懈努力。

没有现成的模板可直接复制

美国、欧盟和一些国家先后建立天然气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和天然气现货

交易中心，之后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天然气期货等衍生金融交易，并

最终形成了天然气期货市场、天然气场外交易市场等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市场。

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建立，促进了这些国家天然气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为天然气

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了天然气商品市场和管输市场均具高度流动性的最佳

范例，也提供了基于现货市场通过市场交易中心进行天然气交易的范例。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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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及欧洲市场上逐渐形成的交易方式、交易工具以及为解决资源配置和投资问

题而出现的众多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对其他国家开放天然气市场具有借鉴意

义。美国、欧洲等国家建设天然气交易中心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成为中国构建天

然气交易中心的有益借鉴与参考，但也要看到，任何国家的天然气改革的市场

体系设计和路线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各国的资源条件、市场基础以及能源

管理体制等千差万别。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化路径设计无法照搬美国、欧洲等国

家的模板，必须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国情和基础条件相匹配的市场化改革之路。

与美国模式的比较

美国天然气市场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特征，如地理跨度大、气源地远离消费

中心、天然气市场规模大等，因此，美国模式对中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天然气市场高度互联，拥有数以千计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上游天然气

公司——从小型独立公司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地方配气公司、独立交易

商、大型终端用户等，这些公司都能公平地使用基础设施。目前，中国仍然缺

乏多元化的上游市场主体和广泛的第三方公平准入。中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下

游天然气销售的多元化，但是资源供应的多元化进程相对缓慢，天然气主要来

源仍由“三桶油”控制。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已使用独立招标模式，LNG进口企

业也在增加，但能够提供资源供应的市场主体仍然较少。多元的市场主体不仅

是市场成功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流动性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仍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管道互联互通水平不高。目前，

中国的天然气管网主要由干线和省级管网组成（能源局，2018）。不同干线

之间、干线与省级管网、沿海LNG接收站与干线之间的互联程度不高。孤岛式

的区域气源和LNG接收站很多，而具有互联互通和双向输气管道的枢纽站则较

少。由于管网压力不匹配，额外气源和LNG接收站容量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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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制约，中国很难形成与美国类似的多对多交易。

美国在形成当前市场格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1992—1993年开始实施

的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第636号法案，该法案规定了管道基础设施

与销售业务完全分离。这使得客户能够从任何供应商手里购买任意数量的供

货，由受监管的管道运营商统一安排运输。州际管道企业不再被允许销售天然

气，并且被要求提供透明的、非歧视性的输气服务。这一根本性变化发生后，

很多生产商和终端用户不愿雇佣人员推销或者采购天然气，并安排运输服务，

因为这也产生额外的费用，因此就为天然气营销人员创造了市场机会。他们既

不拥有生产份额也不是最终用户，而是从供应商手中购买天然气，然后再直接

卖给终端用户或者转售给其他天然气营销公司。FERC第636号同时也促进了交

易中心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更多管道之间互联。因为管道运输企业与其他管

道加强连接，也能提升运输服务的价值。这些都促进了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参与

天然气市场定价，促进了市场对天然气价格的及时发现和掌控。这些基础条件

目前在中国也不完全具备。

与欧盟模式的比较

考虑到欧洲国家在天然气行业体制方面与中国有相似性（如大多数国家都

只有1~2个自然垄断的天然气管道运营商，改革初始阶段天然气供应商也多是

寡头垄断）。不同于北美天然气的自给自足（甚至是净出口），欧洲需要进口

大量的天然气，这同中国当前的情况非常相似。欧洲一些国家并没有像北美那

样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自由化，这也同中国的情况很相

似。尽管欧洲各国的国情以及天然气交易枢纽背景情况和中国并不相同，但欧

洲建立天然气交易枢纽的鲜活经验和不同国家的发展多样性，仍然可以为中国

正在发展的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邓郁松，2017）。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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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欧洲各国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也在继续推进中，中国的国情和地域特

点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欧洲模式。

考虑到欧盟国家较小的国土面积和相对较短的管输距离，创造一个高度

互连的网络以建立单一虚拟交易中心、保障“一国一价”有其实现的可行性。

中国的国土面积远大于欧盟内的单个国家，不可能在整个国家只有一个虚拟交

易点。

然而，欧洲虚拟中心模式对中国某些省份来说非常值得借鉴。正如欧盟，

可以在区域内建立多个枢纽（如欧盟内的成员国，中国的某个省份）以反映本

地市场、政策及供求状况。可以在气源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配套条件好的

省份率先试点建设虚拟交易中心。

良好的市场规划设计至关重要

开展区域市场中心试点

在中国现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条件和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否建立国家管网

公司，全国范围内采取某一固定模式推进市场化改革，难度都会很大，在错综

复杂的各种矛盾制约下，短期内取得明显改革成效的可能性较小。也可能经历

如一些发达国家的改革历程，历经十年以上才成果初现，这对中国的改革者来

说，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甚至会引起对改革的质疑和反复。因此，在推动全

国范围内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或将是更具现实

意义和有价值的尝试。

即将成立的国家管网公司将是强烈的改革信号，必将大大推动改革的步

伐，为“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改革要求创造更好条件，进一步激发上下游



对中国天然气改革的启示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PAGE | 31

专栏4. 广东的天然气市场结构

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全省一张网、同网同价”的阶段性成果，具备建设区域

虚拟交易中心的基础条件。

2007年7月，中国海油、中国石化、广东省粤电集团三家按股比成立了省管网

公司，按照“多气源供应，全省一张网，分类气价，总买总卖，政府批准”的原则

活力，促进中国向竞争性市场的转变。同时，这也将是区域天然气市场跟进改

革、建立有效的区域天然气市场和交易中心的机会。这些交易中心既可以是下

文中的虚拟交易中心，也可以是在干线交汇处的实体交易中心。

试点建设虚拟交易中心

在英国，进/出运输系统使得虚拟交易中心NBP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中国

整体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参考国际经验，在气源多、基础设施

完善、配套条件好的地区率先试点建成区域交易中心，形成国际可接受的市场

化价格指数，将对全国油气体制改革和天然气价格改革起到引领作用，为全国

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路径进行有价值的探索。如果运行顺利，很有可能形成具有

区域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天然气价格指数，为整个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基于中国各省管网条件和资源条件，比如作为主要消费区的广东省具有

试点建设类似欧洲的虚拟交易中心模式的优势。广东具有与英国等欧洲主要国

家可比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条件及多元化的市场基础。广东开展“全省一张

网”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实现“多源互补、互联互通”，而且广东

也开展过“同网同价”等价格政策的尝试，具有宝贵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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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省省级天然气主干管网的建设、运营和管理。2011年，中国石油参股省级

管网公司后，省级主干管网运营模式调整为按照“一张网、保民生、有竞争”原

则，采用“统筹调配”和“代输”相结合的方式运营。“代输”模式下，天然气资

源输送到省级主干管网，省级管网提供代输服务，并收取合理管输费，同网同价。

在这些改革的促进下，广东省已初步实现“多源互补、互联互通”，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具备建设类似英国NBP虚拟交易中心的基础条件。

另外，广东省天然气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已形成沿海进口LNG、陆上跨省管

道天然气、海上天然气等“多源互补、就近供应”的供气格局。较为完备的管网和

LNG设施可为交易中心供需平衡、实物交割提供基础保障。广东省金融市场具有

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专业的经营团队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可为区域天然气交

易中心提供成熟的筹办经验，以及有力的技术和金融支持。

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

垄断环节与竞争环节的拆分

天然气管网和LNG接收终端等基础设施的第三方公平准入是建立价格信

号的关键前提条件，基础设施运营与竞争环节的分离是美国和欧洲天然气市场

化改革中的重要一步。在欧洲的天然气改革中，欧盟将其表述为“所有权拆分

是最有效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可以以非歧视性的方式促进对基础设施的投

资，公平地让新市场主体进入管网，并提高市场透明度”。中国目前也正在实

施垄断环节与竞争环节的分离，这将为第三方公平准入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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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托运商”的角色

垄断环节与竞争环节的分离会催生出一个新的叫作“托运商”的市场角

色。托运商应该由监管机构确认资质并且进行监管。托运商必须具备一定条

件，才能获得天然气输气系统的使用权。一旦拥有使用权，管道公司就必须无

歧视的允许所有托运商使用管网。托运商可以从天然气生产商、其他托运商或

者在交易所购买天然气，并与管道公司签订管道容量合同。

建立容量分配和调度管理办法

“基础托运商”是锁定长期容量用户的设计，它将促进新管道的开发，也

可以通过长期合同保护现有的主要用户，如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同时，为

促进竞争，应确保一部分容量通过开放季分配给新进入者。

容量分配机制（CAM）定义了一级容量市场的规则。管道容量拍卖是欧

盟一项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欧盟开发了一个名为PRISMA的平台专门进行管

理，该平台为所有市场主体及监管机构提供了高水平的透明度。为进一步优化

管道容量，还可以建立二级容量市场，系统用户有权在该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天

然气管输容量。

调度管理办法（CMP）也需要被引入。该办法不仅可管理物理容量相关

问题，还能够在托运商不使用其在管网中预定的容量时有效管理合同，避免混

乱。在欧美，天然气的调度权都由管网公司实行。“非用即失”（UIOLI, Use 

It or Lose It）机制的实施能够促进释放未使用的能量并避免产生混乱，从而

防止因此导致的平衡问题和/或对价格有影响的投机行为。

管输费的制定

制定简单清晰的管输费将促进新的托运商进入，否则将可能阻碍新主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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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美国，管道一般被分为几个区域，管输费为一个区域运往另一个区域的

费用（距离法）。在欧盟，管网企业的收入采用成本分配法，根据所有输入、

输出点的情况制定，采用单一价格（邮票法）。两种方法的结合在中国可能更

加适用。即长输管网为距离计算，地区管网为单一价格。

此外，需要制定管输费审议机制和相关监管条例。透明度也有助于设置公

平的费率。

加强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中国政府加大上游气源主体多元化的各种措施正在推进之中，不管一定时

期内是否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目前天然气管网总里程及密集程度不足、互

联互通程度低的问题都需要加快解决。因此加快建设规划内管道、LNG接收站

等项目，加快推进管道互联互通，为开展市场交易构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是

迫切需要推进的工作。

管道互联互通是实现第三方公平准入的重要条件。无论在美国还是欧盟，

基础设施对第三方准入都至关重要。在美国有1400个连接点，在欧洲则有183

个跨境的联络点。

以市场为中心

透明度

数据的透明性和可用性对于建立市场参与者的信心至关重要。这包括定价

的透明度、管道系统及LNG进口终端和储气设施准入条款和条件的可用性。这

是防止托运商之间歧视、鼓励进入和竞争以及确保行业高效运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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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欧盟，输送系统运营商TSO或管网公司要负责控制供需平衡、气

体质量。而有效管理和透明度密不可分。

监管者也可以要求管道公司建立EBB（电子公告牌）。EBB公示管输能力

（位置、设计管输能力、运营管输能力、计划输气量、可用管输能力、可中断

输气能力）和客户信息（承运商名称、是否为关联公司、费率、合同生效日、

是否为双边谈判费率等）。电子公告牌上的所有信息均对公众开放——即便不

属于承运商的单位或人员也可查看公示。

美国和欧盟在信息透明度方面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借鉴。类似EBB的信息平

台是提升透明度的有效手段。未来对中国国家天然气管网公司的监管必然涉及

大量信息公开的问题。

放松价格管制和建立价格指数

放松价格管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英国和美国都用了超

过二十年的时间才最终实现了市场化的气气竞争价格。建立天然气枢纽（交易

所）是建立价格信号的关键环节。但是，天然气枢纽获得成功还需要前文提到

的一些先决条件，要将市场主体置于中心位置（通过促进供需两端的竞争，为

市场驱动的新产能扩张投资充分创造条件），以及从政府直接干预过渡到监管

监督。

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就会不断发展和多样化，衍生品等

场外产品也会出现，从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对冲价格风险。

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中采取了大量措施放松对天然气的价格管制。根据中国

当前的政策，天然气价格将主要由市场决定，如前文所述，随着第三方公平准

入的有效实施和适当的政策设计，一些区域交易中心例如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

（SHPXG）和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CQGXC）在未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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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对市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必须确保指数建立和数据报

告准确无误且不受操纵。随着枢纽流动性的日益成熟，就能够通过金融工具吸

引越来越多主体参与市场，从而使买家和卖家都从中获益。期货市场也会在现

货市场不断发展后自然出现。

开放上游市场

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如何培育更多的上游天然

气供应商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向非国有企业开放更好的天然气区块及

相关数据，将有助于促进上游竞争。建立存量天然气资源储量交易机制能够加

快产量提升。LNG、生物天然气、煤层气和氢气都是促进上游竞争的潜在多

元化资源。中国的非常规资源潜力也十分巨大，根据美国的经验，处理好环境

（包括水资源等）和社会影响是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上游合作的国际公司是没有天然气销售权

的，应当研究向这些公司开放一部分天然气销售权，培育上游竞争主体。

在上游市场完全放开之前，另一种提前创造供应端竞争的选择是强制天然

气分配，即强制要求当前的上游企业通过拍卖或者双边协商（拍卖更有利于提

高市场透明度）将一部分天然气份额转售给竞争对手。例如，英国政府为培育

多元市场主体，强制BG将10%～40%的天然气供应给市场竞争对手，从而大

大限制和缩小了BG在天然气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还有一种方式是由下游用户间接驱动的。例如，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主要由大工业用户驱动的。许多大工业用户需要从不同国家购买天然气，使得

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供应商逐渐进入欧洲市场，直接推动了欧洲市场化改革。要

在中国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市场主

体的数量和活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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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重要作用

不论美国还是欧洲，在推进天然气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都是市场变化背

后的主要推动力，任何天然气市场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执行力，独立

的监管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监管机构一定要有足够的执

行权。

美国联邦和州立监管机构在推进天然气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FERC有1400多名工作人员，执行独立的监管职责（FERC，2019），与此

同时，州监管机构也非常强大，比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有上千名工作人员。

在职能上，FERC及相应的州监管机构覆盖面很宽，一是负责审批管道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制定相关费率，三是受理及解决争议，具有执法及仲裁

的职能，对行业具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同时，委员会具有相对独立的任命及监

管，其本身权力也受到监督。

随着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监管能力的要求同时提高。未来

的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在执行

过程中将面临众多技术性问题（高流动性市场化交易下的管网供需平衡、质量

管控等），交易中心交易品种增加（管输容量、LNG接收站窗口期的交易及二

级市场的建立）、现货市场进一步完善升级、期货市场建立。为更好地应对这

些复杂的新形势，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打造一支专业的监管队伍势在必行。

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是环境与安全有关问题，也包括日益受到关注的温室气体

甲烷泄露问题。

美欧在监管体系、监管内容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在监管内容方

面，对中国很有启示。具体监管内容本书国际经验部分将有详细描述，此处不

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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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手段的升级、监管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维护市场规则、提升市场透

明度，并将确保中国天然气市场价格信号的客观性，有助于得到国际市场的

认可。

过渡期管理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从垄断的上下游一体化向市场化的转型都曾面临诸

多困难，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天然气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长期过程，这个

过程可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失误和政策调整，也有不少的豁免举措。因而，管

理好市场转型阶段的过渡期对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首当其冲的是长期双边合同的处理问题。实施市场化改革中，历史上签订

的高价合同很有可能变成某种程度的负担。英国的解决办法是对此类长期合同

进行适当补偿和重新谈判。美国则允许管道公司通过多年使用“过渡账户”将

高达75%的过渡成本转嫁给生产商、配气商和大用户等其他环节。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放松管制过程。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是改革的最重

要成果，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不会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推

进而不能一放了之。美国HenryHub和英国NBP都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发展

出足够的流动性，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中国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

有望通过借鉴其他成熟市场的经验加快这一进程，比如荷兰TTF的迅速成功就

是案例。

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改革将会使所有

人收益，但从短期来看，此前的上下游一体化公司可能会遭受一定程度损失。

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进行合理安排是市场平稳过渡的重要保证。从这个方面来

说，中国政府比很多国家都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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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IEA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占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一，同时约占

全球四分之一的贸易量。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将使中国具有包括定价权在内

的更大国际话语权。鉴于中国在全球能源供需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参与

到全球市场化进程中来是必然趋势，这不仅符合中国国内能源安全的利益，也

符合全球能源安全的利益。更加透明和市场化的中国市场，有助于全球市场的

稳定和平衡，对供应国和消费国的利益都至关重要。

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国际间的互相学习，其重要程度不容忽视。这

不仅仅在于是知识的分享，将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国际化标准和设计理念纳入

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政策设计之中（景春梅，2018）。还在于建立一个符合国

际规则的市场，能够给国际油气企业更多信心，使他们愿意并积极参与中国市

场化改革的进程，提供更多的天然气资源到中国市场上，以他们能够接受的交

易规则进行交易，给交易中心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以不断提高交易中

心的交易流动性和国际化水平。

中国已有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和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但目前国

际买家和卖家难以参与到现有的交易中，无法有效形成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国

际认可的市场化价格指数形成也十分缓慢。吸引更多国际气源主体参与中国天

然气市场化交易，必然将促进国际认可的价格指数的尽快形成。

本书也是这样一个国际化团队合作的体现。虽然这是一本国际能源署组织

的研究，但其主要贡献者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包括了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研究的过程也不断深化了互相的了解，增进了大家

对中国天然气改革成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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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际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

本部分将详细呈现欧美天然气市场建设的主要成功经验，包括市场体系

设计、第三方公平准入、透明度和价格指数等，同时也会涉及监管、过渡期管

理等。

天然气市场化是提高能源基础设施和天然气使用效率的有效手段。天然气

市场化并没有统一的路径，各国的天然气市场结构设计也各不相同。市场化改

革虽然漫长，但却是推动天然气市场提升必经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更有效的

市场价格发现机制；通过价值链细分来优化资源分配（通常通过打破垄断来实

现）；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增加市场主体（即卖家和买家）的数量；明确终端

用户价格信号，降低系统成本；在市场信号的引导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天然气使用等。

专栏5. 天然气市场化的经验和教训

本部分分享了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市场的演变进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

市场化法规及实施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成熟市场的经验不能够生搬硬套。必

须在借鉴成熟市场经验的基础上，自主发展符合国情特色的道路。根据已有的成熟

市场从市场垄断向天然气市场化转变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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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然气市场框架。不同地区的市场基础和特

点千差万别，必须根据本地市场具体情况构建适合当地特点的市场框架。

 ● 新制订或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清楚明确。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要充

分听取和采纳行业的意见，以确保各项政策不是“闭门造车”并确保各项目

标不会产生意外的副作用。

 ● 改革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验证效果。起初可能会令人沮丧，但随着市

场主体对新角色和规则的适应与调整，会渐入正轨。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

需要对最初的政策法规进行修改，利益相关方应对此类调整有所准备。成功

的改革需要保持推进改革以及监督市场化进程并对其适时调整的政治意愿。

 ● 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营造一个可持续、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同时保

证合同的严肃性，对所有市场主体在规则与规范上一视同仁，从而降低市场

主体的风险，使之对市场树立信心。市场主体希望即使在市场存在较大波动

时，它们达成的协议依然能够得到遵守。

天然气市场体系设计

本节重点讨论支撑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市场成功的关键实践和政策。表3列

出了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市场的主要特征。

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化天然气市场。天然气在这两个地区的能

源结构中举足轻重，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25%左右。在页岩革命的推动下，美

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并在持续了60年的净进口后，于2017年首次成

为净出口国。欧盟的天然气自给率约为22%，主要依靠进口管道天然气和LNG

满足需求。英国和荷兰此前几十年来一直能够自给，但受国内产量下降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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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英国和荷兰分别从2004年和2018年开始成为净进口国。美国和欧盟的天

然气市场上有众多相互连通的管道系统，为覆盖的市场区域供应天然气，并在

这些区域内设置了数千个接收和交货点。

表3. 美国和欧盟市场概述

U.S.美国 EU欧盟

需求 21亿立方米/日，需求天然气占能源利

用的25%

14亿立方米/日，需求天然气占能源

利用的23%

国内产量 当前国内生产≥100%的需求 当前国内生产满足22%的需求

进口 进口：2.3亿立方米/日（加拿大） 管道进口：9.3亿立方米/日（俄罗

斯、挪威、北非）

液化天然气进口：1.7亿立方米/日

出口 出口：1.2亿立方米/日（墨西哥）

1.3亿立方米/日 其他

不适用

交易中心/地点 70个已公布指数的交易地点/枢纽 11个已公布指数交易枢纽

亨利中心是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基准 TTF和NBP是最具流动性的两个点

监管机构 美国（FERC）负责监管州际管道

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负责监管州内管道

ACER和国家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管道

管道系统 >200个天然气管道系统

305000英里 

44个气体输送系统

150000英里 

储存 1130亿平方米的储气能力 1130亿平方米的储气能力

交付及接收地点 >11000个交货点

>5000个收货点

>20000个交货点

＜1000个收货点

互连 >1400个管道互连点 183个管道跨境联络点

边界连接 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多个边境连接。 与俄罗斯、挪威和北非的多个欧盟边境

连接

液化天然气进出口码头 12个LNG进口终端和4个LNG出口终端 24个在用LNG进口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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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 托运商

托运商是管道中输送的天然气的所有者，他们与管道公司签署管容使用合

同，将天然气输送至不同的市场区域。托运商可以是天然气生产商、消费者、配气

商或营销商。在美国，管道公司不得在其管道上运输自己的天然气，但可以成立一

个法律上与其独立的营销关联公司。托运商和其他天然气现货市场参与者不受美国

FERC的监管，但要求并必须遵守与受美国FERC监管的管道公司或基础设施所有者

签订的合同协议。

在英国，所有托运商必须获得天然气电力市场办公室（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颁发的托运商许可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该办公室是独立

的国家级监管主体。英国有200余个授权托运商，其中包括了主要的天然气生

产商（如Shell集团、Equinor、GAZPROM）和主要的供应商（如Centrica、 

Uniper）。许多供气商同时也是托运商。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托运商是整个

市场的核心。

美国和欧盟市场在基础设施和市场枢纽的设计方面各有异同，但总体都体

现了有效的市场监管和市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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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欧盟的天然气市场监管机构对此设定了一系列相关要求，例如：天然

气所有权、支付能力担保等。

美国市场体系设计

美国的天然气管道一般由非国有投资实体拥有和运营。管道公司提供天然

气运输服务，要为所有有输气意向的托运商提供管道容量。

在美国，跨州界运输天然气的大直径管道称为州际管道。在州界内输送

天然气的管道称为州内管道。美国有为数众多的管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的

30家州际管道公司拥有约76%的州际天然气管道长度和61%的州际天然气管

网容量，这些公司的天然气管网容量总计约为2800亿立方英尺（约80亿立方

米）。1

同一管道公司可以在全国拥有和运营多个管道系统。例如，Kinder Morgan

拥有并运营着大约19%的州际天然气管道（超过5.7万英里），其运输的天然

气约占美国天然气消耗量的40%。2

同一个州或地区也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管道公司拥有和运营管道系统，这

些管道彼此非常接近。例如，在得克萨斯州EI Paso-Permian区块中，有10多

条不同的管道在运营。

管道公司通常将其管道系统划分为较小的部分或区段——例如区、支线、

区段、生产聚集区、市场区或压缩机场站范围的区段——这有助于其运营和简

1　 EIA, 2017 update
2　 Source:  Kinder Morgan, https://www.kindermorgan.com/business/gas_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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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天然气运输价格计算。管道运输价格通常按照所跨区段来计算，而不是具体

的接收和输送点。管道容量由这些区段和区段内的各个点提供和预定。

图6是Kinder Morgan旗下的美国天然气管道公司（NGPL）管道地图，

该管道在美国的8个不同州之间输送天然气。NGPL划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

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图6. NGPL系统图

来源：Jim Simpson(2015) RBN Energ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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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管道公司可以将管道的某个部分配置和提升为市场中心。市场中

心的主要特点是能够为两个及以上的其他管道系统地提供接收及输送通道、系

统连接或储气服务。市场中心的基础设施配置各不相同。

市场中心既可以位于连接到天然气加工厂或存储设施的管道上的一小段或

分支上，也可以位于具有许多互连点管道系统的一部分上，还可以覆盖整个管

道系统。作为市场中心的管道长度可能很长，甚至可能跨越多个州。

典型的市场中心配置包含以下几点：

 ● 连接到天然气处理厂的管道段

亨利枢纽（Henry Hub）是在Sabine管道的一小段上开发的一个市场中

心，该管道曾连接到已经关闭的亨利天然气处理厂，Sabine管道的这一部

分与另外13条管道和一个储气设施相连，这些设施相距不过几英里，如图

7圈定区域所示。

图7. 亨利枢纽基础设施图

来源：Sheetal Nast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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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度互联的管道区段

NGPL将图5中地图所示的每个区域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独立的市场中心

进行管理。许多NGPL市场中心已经开发出足够的流动性（超过10～20

倍交易）形成公开的现货市场价格指数。例如在NGPL系统地图紫色显示

区域，NGPL管道支持该枢纽的区段贯穿四个州、有多个生产区域的接收

点、一个存储设施和其他互连管道。

 ● 全管道系统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SoCal Gas）和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PG&E) 管理着

几乎整个州内天然气管道系统，该系统作为单一市场中心覆盖了整个加利

福尼亚州的南半部。加州消耗的天然气90%以上由州外生产并通过州际管

道在边界的收货点输送到SoCal Gas和PG&E。PG&E将所有城市门站交货

点作为一个市场中心来管理。SoCal Gas将除了边界收货点外的所有交货

点都作为单一的虚拟市场中心进行管理，类似欧洲的管理方式。在SoCal 

Gas系统内，天然气可以以相同的费率（邮票费率）从边界点中的任何一

个点运输到管网中的任何交货点。

在由多个管道公司拥有并配置有多个实物中心的管道网络中，托运商安

排天然气跨网络的实物流量，包括多个管道系统上的容量或与其他托运商的

交换。

欧洲市场体系设计

欧洲天然气目标模型（The European Gas Target Model）于2011年提

出，旨在为欧盟管网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它是一个连接不同国家的入

口—出口天然气输送系统，形成统一设计的、流动枢纽数量有限的欧洲天然气

目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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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点是从国内生产、跨界进口、LNG设施或储存设施接收天然气进入管

道系统的实际点。出口点是一般区域内的一个实际点或一组实际点，它将天然

气输送给系统外的大用户、地方配气公司、储存设施和跨界出口商。部分入口

和出口点是双向的。由于欧洲国家的供应来源较为有限，总体上入口点的数量

远少于出口点数量。

管输系统运营商（TSO）是指拥有和运营与上述入口点和出口点互联管网

的主体。TSO既可以是私有的也可以是国有的。与美国相似，TSO不允许在其

自有管道中成为托运商。TSO可以成立附属公司来使用系统，但附属公司必须

符合欧盟分拆规则且独立管理，其业务不能涉及TSO运营和管网开发。 

实物天然气可以运输到TSO管网内的任何地方。无论天然气实际需要通

过多少管道区段进行运输，托运商都只需购买两份容量合同，一份是进气合同

（向管网输入天然气），一份是出气合同（从管网中提取天然气）。托运商不

必规划从入口点到出口点的实际路线。例如，卖方可以在任何入口点向系统输

入天然气，并必须就从管网中提取气体与买方达成协议，但并不需要知道也不

关心买方具体使用哪个出口点以及实物天然气如何在这些点之间运输。 

TSO负责通过其管网进行天然气的实际运输，并确定出口-入口点可提供

的容量。TSO监控和优化实际天然气流动路线，并管理增量容量开发，以使其

管网能够作为单一虚拟市场枢纽。

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如欧洲天然气目标模型所示的单一TSO和单一

虚拟市场枢纽设计。英国和荷兰是实施最为成功的国家。荷兰唯一的TSO是名

为Gasunie Transport Services（GTS）的机构，它拥有和运营荷兰所有的天

然气管网。尽管GTS为不同品质的天然气（高热值天然气，简称H-gas；和低

热值天然气，缩写为L-gas）分别配置了系统，在所有权转让系统（TTF，Title 

Transfer Facility）中只被视为一个虚拟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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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虚拟枢纽的管网中，TSO负责管理管网中的实物天然气流动，而托

运商只负责进气和出气容量合同。

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市场改革还存在一定的遗留问题，未能达到目

标模型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仍有多个市场枢纽和若干相互独立的TSO在国内

运营。

例如，德国有15个TSO和两个虚拟市场枢纽，即Gaspool（GPL）和

NetConnect Germany（NCG）。Gaspool市场中的5家TSO共同成立了一家

名为 GASPOOL的子公司，负责运营和平衡整个市场入口—出口网络系统。但

是，每家TSOs仍保留了其对系统的所有权，并继续管理容量预订以及管网基

础设施的开发和投资。

不同国家的TSO之间的互连点称为跨界互连。TSO以捆绑产品的形式提供

跨境互连的入口和出口点容量。托运商可以将这两种产品作为捆绑产品在单

个交易中一起购买，而不必分别购买两个产品（一个是取自一个TSO的出口容

量，另一个是用于进入另一个TSO的入口容量）。进行容量捆绑的主要目的是

使托运商不能在边境点进行交易，使得交易必须在一个或另一个虚拟交易点进

行。这需要托运商在相邻系统中注册，且可能提高较小托运商进入系统的壁垒

和复杂程度。

在整个欧盟，有44个TSO，相邻的TSO需要签订一项互连协议，规定相互

合作和争端解决的规则。

2015年发布的关于交互操作和数据交换规则的管网法规对互连协议、计

量单位、气体质量管理、加臭和通用数据交换解决方案进行了必要协调，从而

实现了有效的市场整合。欧洲天然气TSO联盟(ENTSOG)负责监测该管网法规

的实施情况，如果TSO不遵守欧盟管网法规（EU Network Codes），国家监

管机构有权对其进行制裁。

欧盟管网法规为国家监管机构在各国环境下实施法规要求提供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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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性。如果不同的国家监管机构之间存在冲突，那么能源监管合作机构

（ACER）有权在国家监管机构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或根据这些

监管机构的联合请求做出决定。

枢纽基础设施的特征包括两个或多个具有可用容量的互连管道以及一个

单一运营商。枢纽的建立最初是由其国内天然气生产催生的。在美国，管道公

司开发了多种不同的管道系统和市场枢纽配置，以服务于不同的动态市场。在

欧盟，TSO遵循欧盟集中规划指导，在整个地区开发相对统一的管道系统和枢

纽。TSO和管道公司的设计最终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

接下来的部分中，将会讨论项目建设、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及第三方公平

准入措施，这些与天然气市场体系设计共同作用，来最终创造一个公平和竞争

性的开放市场。

新项目开发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产量和需求，需要通过建造新管道、增加新的支线、

在现有线上增加新的压缩设施或者在同一管廊下铺设新的并行管道来增加新的

管容。在美国，这些项目由个体管道公司发起，而在欧洲，这些项目由TSO发

起，但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经过联邦或国家监管机构的批准。一个不断发展和高

度互连的管道网络能够维持有竞争力的市场和可靠的供应量。

新管道项目从发起到实施，在美国或欧盟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在施工

的过程中，管道公司或者TSO的成本可能会高于此前提交监管机构批准的估算

值，这种情况通常在项目遭到抗议或者需要改变路线时发生。高出估算值的成

本一般在管道公司或TSO的回报率中覆盖。TSO可以向国家监管机构(NRA)提

交相关请求，但如果NRA认为成本的增加是冗余或无效率的，其有权拒绝该请

求。在美国，如果额外成本大幅上升，那么该公司可能会放弃管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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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道或增加管容的监管过程必须透明、公开、详细，并具有预先设定的

批准标准和明确的时间表。该过程必须包括公众咨询的时间，审批必须由独立

的监管机构负责。必须测试额外管容的市场需求和经济需求。土地的国家征用

权也可以用来支持管道开发。  

在美国，增加管输能力主要是依靠市场信号和私人投资推动的。而在欧

洲，则是由TSO根据集中规划目标推动实施的。

美国流程

在美国，长距离天然气输送管道最早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建造。近

一半（约142000英里）正在使用的天然气管道建造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

代。3

1978年，天然气政策法案（Natural Gas Policy Act,Sec 311）公布后，

州际管道开始互连，并出于商业原因将其他管道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度集

成的管网系统。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十分活跃。在美国，仅在2018年就有

11个新管道项目完工，2019年至2025年，已经宣布或正在实施的新管道项目

达33个。4

美国州际管道的主要监管机构是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和运输部

（DOT）等。FERC不规划、开发或要求容量建设。它也不负责确保有足够的

容量来满足市场需求。相反，管道公司会确定对新容量的需求，并采取行动以

抓住市场新机遇。管道公司若要建造新的州际管道或进行重大扩建，必须从

FERC获得许可证书（Certificate of Public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

3　 EIA.
4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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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建议书的先决条件——市场信号和基础托运商

管道公司根据市场信号规划管道扩容项目。例如，由于新的产量或需求增

长以及市场枢纽之间管输能力不足引起的市场枢纽间的期货价差，这成为需要

修建新的管道以便将天然气从低气价市场送到高气价市场的价格信号。

对于新建管道项目和扩建项目，一家管道公司首先向有意向的托运商征求

商业意见，以确定他们项目的基础托运商。基础托运商是指愿意为新管道项目

购买长期预定容量的托运商。基础托运商的承诺对于管道公司寻求和落实项目

融资来说至关重要。银行通常优先选择生产商、地方配气公司或最终用户作为

基础托运商，因为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比较稳固。

过去，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配气公司）是主要的基础托运商，因为他

们可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且更容易签订长期运输合同。这是管道公司能

够在短期的批发市场获得长期运量承诺的关键原因。最近，生产商也开始成为

基础托运商，以确保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生产区域创建增量容量。

管道公司会与他们的基础托运商协商管输费率、预订量、合同期限和其他

一般条款。由于项目合约期限较长，这些协商的管输费率通常低于FERC认证

流程中提出的最高费率。这些与基础托运商协商的合同不会受到FERC费率批

准流程的影响（参见后面的管输费率设置部分）。

市场需求测试和非歧视性分配——开放季

在确定主要托运商后，管道投资者将组织一个或多个有约束力或无约束

力的开放季。开放季是一个特定时期，在此时期内，有意向的托运商可以针对

潜在的新管道项目容量服务进行投标。开放季有助于管道公司增强融资预期，

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并在公司开始认证流程之前优化项目设计（如尺寸、连

接等）。

天然气法（The Natural Gas Act）规定，管道公司必须举行开放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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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平公正地提供或奖励新的管道容量，而不存在不适当的歧视或优惠。根

据规定，管道公司有义务组织开放季，但FERC并不监管开放季的具体过程。

管道公司必须公开发布即将主持的开放季。管道公司必须披露基础托运商

名称、与基础托运商协商的管输费和条款、管道设计容量、预计最大固定运输

（FT）费，有时还披露可中断运输（IT）费。管道公司可能需要的最低期限、

数量和报价。

托运商可以提出任何不高于向FERC备案的最高费率的竞价以及合同期限

和气量。提交通常通过电子邮件完成。管道公司根据FERC批准的预定标准向

托运人授予管输容量。通常，管道公司使用净现值（NPV）计算，比较不同价

格、数量和合同期限组合的投标，以选择中标者。 

如果市场信号表明现有管道有增容需求，FERC会要求管道公司举行一个

反向开放季，让现有的托运商有机会退回他们已签订合同的管道容量。如果退

回了足够的管容，可能就不再需要扩建或新建管道，否则还将进入正常的开

放季。

监管审批——公共利益和市场需求

一旦确定了基础托运商和需求，投资者即可向银行申请项目资金，然后向

FERC申请许可。FERC负责授权州际管道项目，并确定是否需要建设该项目及

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5

FERC负责进行对环境和其他公众利益的审查，然后全部记录由FERC的委

员们进行审议。委员们在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签发许可。这项审查包括对项目

需求、管道运输天然气的成本、融资、环境影响和市场竞争的评估。

5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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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征用权

在FERC签发许可之前，管道公司将会通过与土地所有者协商，获得尽可

能多的通行权，以避免工期延误。有时土地所有者可能无法和管道公司达成协

议。在这种情况下，管道公司可以通过私产征用程序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这

是政府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向土地所有者征用私有财产用于公众用途的权利。

FERC根据《天然气法案》颁发项目许可后，即授予征用权。6

审批后的监管管理——透明度和安全性

通过申请FERC许可，管道公司也同意FERC的监管，这种管理在汇报相关

要求和服务费率制定成本方面需要广泛的透明度。

FERC对建成后的管道的安全性没有管辖权。美国运输部（DOT）负责监

管管道的运营、完整性和安全性。

欧盟流程

在欧洲，大部分管道系统在第三号指令颁布时就已经建成。为减少枢

纽数量，新的投资通常仅限于成员国之间的互联、新的供应管道（如TAP和

Nord Stream）、新的液化天然气终端连接以及成员国内部的连接（如法

国和德国）。最近气量的下降降低了管容扩张的需求。根据第三号天然气指

令，ENTSOG需要制定一项欧盟范围内的十年管网开发规划（TYNDP）。

ENTSOG TYNDP并不是强制要求输气系统运营商的投资计划，是否进行新项

目投资的最终决定权由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决定。

先决条件——管网开发计划

ENTSOG对需求预测，以确保系统内部有足够的互连互通，并对需要投资

6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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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进行优先排序。ENTSOG规划预测还包括估算每个点的预期容量需求，

以确定每个点的管输费计算。  

TSO制定各自管道系统的管网开发计划（NDP），在其中明确来年的投

资计划。TSO管网投资计划包括运营信息，如控制点、典型输气路线等。市场

参与者，如生产/加工厂、发电厂、LNG设施等，若希望与他们的设施相互连

接，可向TSO提交请求供其考虑。

市场需求测试和公众咨询

在奇数年，TSO在年度容量合同的年度拍卖中提供规划的增量容量。

TSO利用这些拍卖来测试市场对规划增量容量的需求。如果市场信号表明增

量容量有需求空间，那么TSO将利用这一信息以及两年一度的管网开发计划

和ENTSOG TYNDP来制定需求评估，并在年度拍卖开始后16周发布在他

们的网站上。TSO使用需求评估以拓展技术设计选项（容量大小、出入点或

互连点的数量和位置、路线等）并估计每种报价的成本。他们也进行经济分

析，以测试不同报价设计的可行性。在提交给国家监管机构批准之前，TSO

会为他们的增量容量提案征求公众意见，也会在其网站上公布报价水平和项

目时间表。

国家监管机构审查该提案，并在6个月内公布他们的决定。在这6个月中，

NRA也可能公开该提案，进一步咨询公众意见。如果提案获得批准， NRA也

会批准并公布增量容量分配的机制，可能是拍卖，也可能是其他方法。

无歧视性分配——拍卖和开放季

通常在奇数年TSO进行增量容量拍卖。当所提供的增量容量涉及多个互连

点和/或跨越多个国家时，通常使用替代性的分配机制，即开放季，开放季允

许有条件出价。例如，出价可能取决于所满足的特定条件，如在另一个互连点

接收容量或对上游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FID），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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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出价。开放季适合更复杂的容量，并允许双向流动。

在长期拍卖中，仅允许提供不超过80%的新增容量。通常，20%的容量必

须用于短期（不到一年）合同。有些情况下，出于供应可靠性考虑，不符合该

条件的项目仍可能获得批准。

长期拍卖可以给出不同的设计报价水平。根据一种报价水平与另一种报价

水平的效益对比，有可能要修改出价——例如，拍卖提供了两种不同情况下

的报价水平：15个单位容量和25个单位容量。拍卖结果显示，人们对15个单

位容量的需求量较大，导致投标溢价，另一方面，25个单位容量的发售中只

有20个单位获得认购。 TSO对出价结果进行经济分析，并可能对出价进行修

改，如果25个单位容量的报价水平未通过经济性测试（只有20个单位的订购

收入不足以建造25个单位），则TSO可申请投标修订，以同样的基准费率提供

大于15个单位但小于25个单位的报价水平，以满足通过经济性测试的需求，

并避免对高于基本费率的溢价投标。在对于需求和增量容量的投标进行最终经

济性测试后，TSO将公开开放季或拍卖的结果（图8）。

图8. 欧盟增量容量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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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输费制定与调整

作为许可申请的一部分，管道公司向FERC提交一份关于基础托运商未承

诺的剩余容量的管输费提案。这个管输费提案由管道公司制定，包括对基础托

运商的收费和服务成本，并且可能会以在开放季收到的出价为基础。管输费包

括一个价格固定的组成部分，称为容量费；和一个价格浮动组成部分，称为气

量费。无论是否运输天然气，都要支付容量费。

FERC仔细审查该提案，并批准管道有效使用周期内的最低和最高管输

费。管道公司有机会在管道的整个使用周期内通过提高效率和优化其生产量获

得更高的有效回报。

在美国，FERC在许可过程中批准的最低和最高天然气价格是针对管道的

寿命设定的。但是，也有理由提高或降低费率。

如果管道的实际回报低于当前公用事业可接受的回报，管道公司可能会

要求提高费率。为了提高费率，管道公司有权根据NGA 1938第4节向FERC提

交费率案例。证明所申请费率公正合理的责任在于管道公司，即费率案例的申

请者。FERC工作人员将和受到影响的托运商仔细审查新的费率提案并进行还

价。这可能通过FERC、托运商和管道公司的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如若不然，

FERC则可以提起诉讼。

如果根据NGA 1938第5节，在费率案例中，管道的费率被视为不公正合理，

则托运商或FERC也可以对其提出质疑。如果认为管道变得更有效率或吞吐量增

加，并且FERC或托运商可以证明管道获得的回报高于当前公用事业类型的回报

率，那么他们可以提交第5节的费率诉讼。举证责任由提交诉讼的一方承担。

实际上，第5节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因为管道公司的详细运营和维护

（O&M）费用并不对外公布，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费率高于公平合理的水

平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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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国家监管机构审查和批准TSO可从管输费中获得收益。TSO可以

获得其运营成本加资本成本，再加上接受监管的一个合理收益回报。TSO决定

如何在入口点和出口点之间分配该收益。7

管输费的默认分配方法是50%来自入口管输费，50%来自出口管输费，但

一些系统为出口点分配的成本超过50%，因为TSO希望鼓励天然气多进入其系

统，或者希望反映大直径入口管道的单位容量成本低于小直径出口连接，这就

可能会为出口点分配承担更高的管输费比例。

每个TSO都可以自由决定其确切的管输费计算方法，但该方法必须合理，

并得到NRA的批准。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正在使用。两种最常见的方法是邮票

法和容量加权距离法。但是，欧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邮票法，因为该方法更

简单。

根据使用的方法，管输费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在邮票法中，将从入口费中

获得的允许收入除以所有入口点的总容量，同样，将从出口费中获得的允许收

入除以所有出口点的总容量，来确定入口和出口费。因此，这些入口、出口费

对于每个入口点或出口点都是一样的，而不管这些点离供应中心或需求中心有

多近或多远。

在容量加权距离法中，每个入口点都根据该点的技术容量和到系统中所

有出口点的容量加权平均距离获得权重因数。每个入口点的入口费为从所有入

口点获得的允许收入乘以该点的权重因数除以预订容量。这同样适用于每个出

口点。

图9显示了单个TSO网络中入口和出口点的示例，并表示了这些点之间的

距离（长度）和容量。如果本例中的TSO允许从其入口点收取3213个单位的

7　 关 于 增 量 产 能 流 程 的 更 多 信 息， 可 参 见 以 下 文 档：https://entsog.eu/sites/default/files/entsog-

migration/publications/CAM%20Network%20Code/2017/CAP0727_170307_CAM%20NC%20

Implementation%20Workshop%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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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那么根据TSO计算管输费所使用的方法，这些点的管输费可能会有很大

差异，如表4中的本例所示。

EN1和EN3入口点更靠近出口点，容量低于入口点EN2。对于EN1，容

量加权距离为（200×3.3+300×5）/（3.3+5）=260，对于EN3，容量加

权距离为（600×10+100 ×15）/（10+15）=300。EN2的容量加权距离为

（400×6.7+500×10）/（6.7+10）=460。每个点的费率是该点的容量加权

距离与所有容量加权距离之和的比率乘以入口点的总允许收入。但在邮票法

中，所有入口点都有相同的费率。

图9. 出入口计价方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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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费率方法示例

要点 邮票法 容量加权距离法

EN1 1,071 819

EN2 1,071 1,449

EN3 1,071 945

总收入 3,213 3,213

ACER天然气价格方法：https://www.acer.europa.eu/en/Gas/Framework%20guidelines_and_network%20codes/

Pages/Harmonised-transmission-tariff -structures.aspx

对于跨境互连点，每个TSO在其成本估算和经济分析中包括其互连开发部

分的投资成本。每个TSO都为己侧的互联点设置自己的费率。如果两个TSO之

间的成本和收益或费率存在偏差，那么一个TSO可以向另一个TSO支付补偿，

不过须经监管部门批准。每个受影响国家的NRA都需要批准TSO间的补偿。如

果NRAs不同意，那么ACER将做出最终决定。

在欧盟，费率、服务成本、投资和回报率每年都由国家监管机构审查和批

准。TSO向NRA提交其财务数据、允许收入确认和费率提案，监管机构在批准

新费率之前会仔细审查提案并参与公众咨询。新批准的费率将在未来12个月内

生效。这项审查每年在英国进行两次。

尽管费率经过审查，并且可能每年都会变化，但制定费率的方法（邮票法

或容量加权距离法等）通常多年都保持有效。根据NRA规则，TSO必须至少每

5年推荐并测试一次其费率计算方法。TSO制定所选方法的提案后，在提交给

NRA之前可以进行公众咨询。

容量加权距离法被认为是基准方法，如果TSO选择使用另一种方法，那么

其必须在提交给NRA的文件中提供正当理由和基准比较。

在NRA就输气服务费率做出决定之前，其可以自行进行公众咨询，并将提

案发送给ACER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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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分配

在美国，如果现有容量由于合同到期或其他类似事件而有富余，管道公司

必须通过开放季来将这些容量转让出去。

对于现存的管容分配进行的公开季与新建管道程序类似（参照前节的“市

场需求测试和无歧视分配——“开放季”）。但是，FERC批准的最高费率仍

然有效，管道公司不能接受超过该费率的出价。如果容量超额预订，则管道公

司依照按已由FERC在许可过程中批准的按比例的容量分配方法决定每个托运

商获得多少容量。

在欧盟，TSO使用拍卖或先到先得（FCFS）程序来交易可用容量。挪威

的一些互联点、英国的跨境点以及欧盟国家的所有其他点的容量都可以在名为

PRISMA的欧洲互联网平台上预订或交易。8

PRISMA只是TSO用来销售其容量的平台。所有运输合同和义务完全在于

托运商和TSO之间，PRISMA并非此类合同的一方。

8　https://corporate.prisma-capacity.eu/

专栏7. 费率修改

费率旨在能够使管道公司以合理的回报率回收可变成本和资本成本。

在美国，一旦为新管道确定了管输费，其在管道的寿命期间有效。但是，如

果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管道公司可以选择申请提高管输费。管道公司

有机会在管道的整个寿命期间内通过提高效率和更多输气获得更高的有效回报。

在欧盟，每年一次审查和设定费率。任何运营效率都反映在更新后的费率

中。为了激励TSO提高效率，TSO也会得到效率提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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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国家内两个TSO管网之间的跨境或互连出入点容量必须走拍卖程序，

并在拍卖中作为单一捆绑产品进行分配。如果互连两侧的管道容量不同，那么

在拍卖中提供的捆绑容量将满足互连两侧中较小的容量。更大容量市场的TSO

将额外的容量作为非捆绑产品。

在生产端的入口点和大用户的出口点容量不需要拍卖。在先到先得的基础

上提供。任何一个托运商都可以在这些出入口点上提交容量请求，如果有相应

容量，就会将容量授予他们。9

年度、季度和月度产品的容量合同在“向上叫价时钟拍卖”中拍卖，而日

前和当日产品的容量合同在“统一价格拍卖”中拍卖。所有容量合同的拍卖都

遵循拍卖日程。日程详细说明了拍卖频率、提供的产品、发布日期、拍卖开始

日期、投标回合、通知要求和拍卖类型（例如，向上叫价时钟或统一价格）。

拍卖开始前，即将推向市场的容量将在PRISMA网站上公布。

向上叫价时钟拍卖流程

如果某一点的可用容量无法满足需求，则向上叫价时钟拍卖可能会有多个

轮次。托运商针对连续几轮投标中宣布的不断上涨的价格进行批量出价。图10

展示了拍卖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轮拍卖的价格从国家监管机构批准的基本费率开始。“大幅价格阶

梯”和“小幅价格阶梯”是指在拍卖开始之前，针对拍卖中提供的每个点和合

同条款提供的价格。这些内容用于对随后的每轮投标进行阶梯式价格调整。要

参加拍卖，托运商必须在第一轮投标中提交批量出价。在每一轮连续投标中，

托运商只能提出等于或小于上一轮的批量出价。如果在第一轮招标中总容量需

求小于或等于该轮招标结束时的已售出容量，则拍卖结束。如果不是，那么拍

9　Source: PRISMA GTCs as of 01 July 2018  at https://corporate.prisma-capacity.eu/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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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在下一轮开始，价格等于前一轮的价格加上“大价格阶梯”。

图10. 向上叫价时钟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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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第二轮或以后的任何一轮投标中，容量的需求低于所提供的容量，

那么这一轮投标被称为“首次抛售”。如果发生首次抛售，那么下一轮投标价

格将降低至为前一轮首次抛售的价格加上小幅价格阶梯。

通常，这些价格调整和后续投标会持续下去，直到容量总需求等于该轮投

标中提供的容量数量，此时拍卖结束。结果不迟于下一个工作日公布。

如果向上叫价时钟拍卖没有在下次容量拍卖的预定开始之前结束，则第一

次拍卖将会结束，并且不会分配容量。该容量将在下一次相关拍卖中提供。

统一价格拍卖流程

在统一价格拍卖中，由于进行容量分配的时间更短，所以只有一轮竞价。

托运商提交投标价格和数量。托运商的报价可能包括一个基本费率的溢价。在

拍卖结束后，将容量配给排名最高的投标者，然后根据批量出价将容量依次分

配给排名较低的投标者。拍卖结束后30分钟内公布结果。

二次容量释放

一级基础运输托运商是最初与本管道签订容量合同的一方。一级基础运输

托运商可以在本管道公司的EBB或PRISMA上发布其希望释放的闲置容量。二

级托运商是承担一级托运商所提供容量的一方。

通过允许一级托运商通过二次容量释放来释放不需要的容量，可以抵消其

对管道公司或TSO的付款义务。

如果一级托运商在某个点没有释放其闲置容量，则管道公司或TSO可以将

该闲置容量提供给二级托运商，但一级托运商仍有义务支付闲置容量费。管道

公司或TSO可以根据法规保留来自一级和二级托运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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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流程

在美国，有意向的二级托运商必须与管道公司签订合同，并且在管道公司

具有信用，才能投标一级托运商提供的容量。一级托运商和二级托运商直接与

管道公司签订合同。

即使一级托运商将容量释放给二级托运商后，一级托运商仍需对管道公司

承担全部容量费用的义务。但是，一级托运商的月度发票中将计入从二级托运

商那里获得的释放容量收入。如图11所示，一级托运商可以通过释放容量来赚

钱（情景1），或抵消部分容量费用（情景2）。

图11. 二级容量释放示例



附：国际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PAGE | 67

在美国，容量释放是非强制性的，一级托运商不必公布或释放其不打算使

用的容量。释放容量的财务激励是托运商积极释放闲置容量的主要原因，这有

助于管道的有效利用。

为了确保公平、公开和透明地利用容量释放规定，减轻托运商的分流容量

释放，FERC有以下两项要求：

 ● 管道有“托运商必须拥有所有权”（SMHT）的要求，以防止一级托运商

运输属于另一实体的天然气。

 ● 托运商不能使用买卖协议（为遵守SMHT）并避免容量释放。这意味着一

级托运商不能从管道一端的某实体购买天然气，并在另一端将天然气卖给

同一实体。

州际管道的容量释放必须遵循FERC制定的准则。根据释放期限（持续时

间），一级托运商必须公布其容量释放以便投标，或者允许其将容量释放给他

们选择预先安排的二级托运商。

准则还规定了允许的二级费率标准。对于容量释放期限超过一年的，二级

托运商的费率上限为管道公司提供的最高费率。而对于释放期限小于或等于一

年的，二级托运商可以出价高于管道公司提供的最高价格。允许短期费率高于

最高费率，有助于在需求高峰期间实现效率优先。例如，假设一家工业用户和

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在一条管道上各自有5万单位的容量。在冬季，公用事业公

司的需求通常在4万到5万单位之间，工业用户可选择替代燃料。在一场大暴风

雪期间，假设公用事业公司的天然气需求飙升至6万单位，而且天然气价格飙

升。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用户选择替代燃料可能更经济，而其管道容量可能产

生溢价价值。这可能会从经济角度激励工业用户释放部分或全部管道容量。公

用事业公司可能愿意溢价购买该释放的容量，从而保障它们对终端用户的供应

（排除有其他燃料选项的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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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级托运商不使用或不向二级托运商释放其容量，那么管道公司可

以在天然气实际输送的前一天将这种闲置的容量作为可中断运输（IT）容量进

行销售，有效期仅为一天。一级托运商仍有责任向管道公司支付全部管容费，

并且管道公司将从销售容量中获得的收入作为可中断收入。这可以对管道公司

产生财务激励，鼓励管道公司积极销售闲置的容量，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管道利

用率。

将一级托运商的闲置容量作为可中断容量提供，是防止容量囤积的一种机

制。可中断托运商在日内服务的调度记名周期结束后，会获得固定身份。

欧盟流程

欧盟系统也提供了类似的激励措施，鼓励托运商和TSO释放闲置的容量。

可以通过“使用转移”释放容量，允许一级托运商将其容量转租给二级托运

商。一级托运商与TSO维持合同，二级托运商与一级托运商签订合同，并向一

级托运商支付容量使用费。

 ● 使用转移—一级托运商维持与TSO之间的合同以及向TSO支付容量费的

义务，并将他们的容量转租给二级托运商。二级托运商直接向一级托运商

付款。

 ● 转让—一级托运商将其与TSO之间的合同转让给二级托运商，后者负责向

TSO支付一级托运商的容量费。免除一级托运商对TSO的义务，但如果二

级托运商愿意为该容量支付的价格低于一级托运商最初的容量费，则一级

托运商必须向二级托运商支付二级托运商愿意为该容量支付的价格和一级

托运商最初的容量费之间的差额。

 ● 交出—一级托运商将其闲置容量交给TSO，TSO在拍卖中提供该容量。

如果TSO为该容量找到了二级托运商，则将免除一级托运商对TSO的预留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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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采用哪种办法，TSO从该容量获得的收入都是一样的。然而，通过

上述两种容量释放方案，一级托运商可以赚钱或减少损失。与美国类似，释放

容量的财务激励是托运商积极释放闲置容量的主要原因，这有助于管道的有效

利用。

容量释放必须遵循欧盟天然气管网准则并由TSO和容量预定平台（如

PRISMA）实施。一级托运商可以在PRISMA上发布容量释放报价。但是，他

们可能会在PRISMA系统之外找到闲置容量的买家。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则必

须说明在PRISMA上公布时，为该已确定的二级托运商保留容量。一级托运商

必须在PRISMA上公布他们想要的闲置容量的费率。他们可以无限制地要价。

如果某一出入口点的容量已完全预留/签约，但该点的利用率呈低趋势，

则TSO可以在短期拍卖中提供补充容量（超过该点的实际容量）作为可中断运

输（IT）。IT托运商可能会在一级托运商选择再次利用其容量的时候被中断。

TSO可以使用拥塞管理机制，如非用即失规则（UIOLI），来优化管道网

络利用率，避免容量囤积。

 ● 使用短期的非用即失规则更为常见。如果某个点因合同而出现拥塞，托运

商最初记名容量（向管道公司发出使用通知）占总容量的20%～80%，那

么日内重新挂名的容量只能增加到托运商总容量的90%，或者减少到托运

商总容量的10%。此规则允许TSO在前一天将托运商10%的容量作为锁定

容量，并允许其依靠至少10%的天然气来提供流量管控。这一机制经常被

使用。

 ● 如果托运商在一天内系统性地减少他们的挂名容量，或者在拥挤的点不使

用他们的容量，TSO可以利用UIOLI的长期规则。在适当通知托运商且托

运商做出响应的时间后，TSO可以将闲置的容量作为锁定容量。但是，由

于可能出现潜在的法律纠纷，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但此机制是为了防止系

统性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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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机制存在，但是他们已经不怎么被使用，因为TSO更倾向于通过

拍卖和IT来实施拥塞管理。

根据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的激励规定，TSO可能能够保留通过提供闲置的

合同容量作为IT产生的额外收入，或者通过实施UIOLI规则作为对其监管回报

的奖励，或者可能必须将这一额外收入纳入下一年的费率确定中。

托运商有义务为容量支付容量费，无论他们是否使用该容量。购买并持有

容量在需求高峰期释放以获取利润在合同期限内可能并不合算。

天然气存储

天然气全年产量较稳定，而供暖和发电对天然气的需求与天气原因有很大

关系，因此建立储气设施就成为必需。地方配气公司和大客户将天然气储存起

来，以确保在冬季需求高峰期间为其客户提供可靠的服务。

目前在美国运行的大多数储气设施都是在25年前开发的，这些储气设施现

在主要由管道公司所有，由当地配气公司使用。在欧盟，大部分储气设施是在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之前由前国家天然气供应和配气公司开发。

所有权、使用、开发和费率设置的规则与美国输送系统的规则相似。欧

盟成员国可以选择如何组织第三方使用储气设施，要么通过NRA设置或批准

的费率和条件来实施受监管的第三方使用模式，要么通过协商建立第三方使用

模式。

季节性价格差异为储气设施的持续开发、运营和利用提供了经济激励。

在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库存量有很大的透明度，这些信息极大地影响了价

格交易。对美国来说，能源部信息署（EIA）每周发布一份库存报告，而在欧

盟，这些信息是通过一个称为总储气库存（AGSI）的中央平台提供。

除了使用物理储气设施，一些枢纽还向市场提供虚拟储存服务。这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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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求服务的潜在用户预定进出物理存储位置的运输容量，相反，提供虚拟存

储服务的一方在一个或多个物理存储处拥有容量，或者拥有其他一些灵活的手

段来管理用户在枢纽的储存需求。交易商也可以通过夏季月份在枢纽销售天然

气，同时在冬季远期市场购买在该枢纽交割的同样数量的天然气，来构建类似

的产品。

从长远来看，储气库有助于维持运营稳定性、满足高峰需求及缩小季节性

价格差异。

天然气交易枢纽

流动性市场枢纽是竞争市场中最重要的元素。天然气枢纽是批发天然气交

易的场所或平台。市场枢纽使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更容易，交易成本也更低。在

本节中，我们将描述美国和欧盟提供的一些枢纽服务。

一年、一个月甚至一天内，国内生产、进口供应和需求状况都可能会有很

大差异。根据供应或需求的可靠性和市场条件，市场参与者决定长期—年度或

季节性合同或短期—季度、月度、日或日内合同的天然气交易量。

购买或出售现有合同的选择不仅有助于创造额外的买家和卖家，而且还增

加了交易活动和市场枢纽的流动性。

贸易商在市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提高市场流动性方面。他们

有能力汇总供应和需求，并向生产商、当地配气公司和最终用户提供灵活的销

售或购买选项。

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市场的交易相对较规范。在美国，天然气交易日从早上

9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9点结束。美国天然气现货市场只提供日内、日前和月

前的合同。期限较长的合同，如季节性或年度区间合同，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

时间进行交易，这些合同通常参考公布的月度或每日指数价格，而不是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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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价格。市场参与者需要与管道公司签订运输或联营协议，以便在管道公司

的市场中心进行天然气物理交易。托运商通常在离他们设施最近的流动性市场

买卖天然气。如果托运商希望利用枢纽价差获利，则可能需要购买一条或多条

管道的容量，以将他们的天然气运输到流动枢纽。

在欧洲，标准天然气交易日从当地时间早上6:00持续到第二天早上5:59。

欧洲市场提供多种现货合同选择，如日内、日前、周末以及交付前两年的连续

月度、季度、季节和年度合同。

远期合同是指从交易进行之日起超过一个月的交付合同。远期合同价格

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内天然气输送合同的当前价格。远期合同市场有自己的供求

动态，主要受远期投资组合风险对冲的驱动，也受投机交易流等其他因素的

驱动。

对于大多数欧盟市场中心而言，日前和月前等现货合同仍是交易最广泛、

流动性最强的合同。只有NBP和TTF在其他一些远期合同上显示出流动性。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市场中心没有固定的时间来对特定的合同条款进行

交易。所有合同都可在市场开放的每一天进行交易，直到合同交付。

美国枢纽结构

在美国，FERC不会强制建立枢纽，但是会防止管输费条款阻碍市场中心

的建立。FERC监管确保了透明度、基础设施的开放，允许枢纽为满足市场和

各个州的需求而发展和演进。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FERC636号令要求服务解绑以促进市场竞争之

后，一些枢纽出现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枢纽的数量和地点都发生了变化；

有些枢纽继续发展，有些先前具有流动性的枢纽已经消失。图12显示了美国当

前几个主要的市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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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美国几个主要市场枢纽的地图

基础设施所有者提供枢纽服务，以促进市场中心对管道、储气或处理设施

的利用，这些服务是由市场活动和客户需求决定的。提供的枢纽服务类型因市

场中心而异，通常包括运输、电子挂名、平衡、管理、会计和产权转让文件，

但也可能包括储气、存放（短期储存）、调峰（短期天然气销售）、汇集、压

缩等，取决于市场中心的配置。

亨 利 中 心 是 整 个 北 美 天 然 气 市 场 最 著 名 的 基 准 。 纽 约 商 品 交 易 所

（NYMEX）选择亨利中心作为其天然气的交割点，并于1990年4月开始期货

交易，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拥有大量管容的其他管道公司（由于该地区产量下

降）有许多互连，还因为基础设施所有者（Sabine管道）推广的创新枢纽服

务。除其他服务外，亨利中心还为用户提供失衡服务，简化实际交付流程和枢



附：国际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PAGE | 74

纽内转移（IHT），这是一种用于跟踪市场中心的天然气多产权转移的非管辖

权会计服务。但是，实际通过亨利中心进行交易的天然气相对较少。如今，美

国大多数其他已公布指数的现货市场中心的现货市场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超过

亨利中心。图13展示出了2017年美国几个市场枢纽的现货市场交易数据的平

均值（来自交易平台ICE）。

图13. ICE的平均现货市场交易数据（2017）

资料来源: https://www.eia.gov/electricity/wholesale/#history

汇集是对整个交易中心多个地点内交易量的计算与汇总，是各枢纽所提供

的另一种普遍服务。市场设计部分中描述的Socal City Gate与Midcontinent 

NGPL市场中心均提供汇集服务。客户可与管道公司签订汇集协议，由管道公

司跟踪天然气的进入资源池及从资源池提取的情况。然后客户可在交易中心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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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管道段，或整个管道系统）买卖天然气，而无须分别指定收货点或交货

点，这与欧盟的入口—出口系统类似。如客户在实际交付时将其交易抵消为净

零交付，则无须购买运输服务，但仍需通过“挂名”的方式将其交易通知管道

公司。

欧盟虚拟枢纽

欧洲能源监管委员会于2011年制定了天然气目标模型（GTM），以促进

欧盟指令的实施，建立一个运作良好、透明且具有竞争力的单一欧盟天然气市

场。GTM的愿景包括建立具有流动虚拟交易点的入口—出口区域，所有各方

均汇集在此进行天然气交易。欧盟立法并未对各成员国的枢纽数量进行规定。

然而，GTM为虚拟交易枢纽提供了其流动性潜力相关的指标指导。其中包括实

际需求（气量），用于支持天然气市场较小的相邻成员国（如捷克共和国、斯

洛伐克及奥地利）虚拟枢纽的合并。

一些较大的欧盟成员国（例如法国与德国）具有多个枢纽，将这些枢纽合

并成一个全国性单一枢纽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政策，以便所有消费者都能访问同

一个虚拟枢纽并避免国内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天然气价格。

TSO作为其枢纽的市场管理者，负责管理所有托运商的能源账户，并平衡

其系统上的实际天然气量。TSO可在美国枢纽提供多种类似的服务。跨越整个

管道系统、有时跨多个TSO网络（例如德国枢纽）的天然气汇集服务，是启用

全系统虚拟交易点的关键。在德国，单个虚拟枢纽内拥有多个TSO负责运营，

其通过创建联合实体来管理虚拟枢纽资源池。

如需向虚拟枢纽资源池添加天然气，客户必须从TSO处购买入口容量合

同；如需从虚拟枢纽池中提取天然气，客户必须从TSO处购买出口合同。与美

国流程类似，如客户在实际天然气交付中将其交易抵消为净零交付，则无需购

买入口容量或出口容量，但仍需通过“挂名”方式将其交易通知管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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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家平衡点（NBP）是最古老的枢纽，也是欧盟最具流动性的枢

纽，直到最近才由位于荷兰的所有权转让系统（TTF）超过。德国NCG是欧洲

第三大枢纽。TTF天然气价格被世界各地进行参考，是整个欧洲大陆天然气行

业的主要指标。图14显示了欧盟虚拟枢纽所处的位置。

图14. 欧盟虚拟枢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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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标准化

标准化合同对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助于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标准

化合同的优势在于它易于理解，从而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并使双方对法律责任

有清晰的理解。预先批准的信贷和/或信誉使交易更便利，有助于合同的最终

确定。

在美国，北美能源标准委员会（NAESB）制定的形式合同是在交易中心

进行天然气买卖的标准。买方和卖方可以在双边交易中就该标准的例外达成

一致。

NAESB是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认可的非营利标准开发组织，在

美国能源部（DOE）的支持下成立。NAESB制定自愿性标准和商业实践模

专栏8. 交易透明度及高换手率有助于市场流动性

在美国和欧盟，物理天然气量可能在实际交付前买卖多次（多次转手）。买

卖双方均需承担实际风险，如不能在交货前将其交易平仓，则双方必须进行实际交

货并安排运输或购买入口/出口容量。

所有物理交易（无论是否交付），均必须以“挂名”的形式向管道公司或

TSO进行登记。这使管道公司与TSO能够跟踪整个交易往来过程中的天然气所有

权。此外，市场参与者还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报告其所有的物理交易。

多次转手代表着市场参与度的提高，是增加枢纽流动性的关键。随着市场参

与者的增加，少数参与者对市场推动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交易的透明度允许独立

监管机构监控活动、调查可能导致人为价格波动的行为、并在必要时对这些行为提

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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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促使天然气和电力市场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NAESB批发市场标准已

被 FERC采纳，并作为联邦管辖实体的联邦法规强制执行。NAESB拥有300多

名遍布燃气批发、电力批发、燃气零售和电力零售市场的企业成员，并且有

2000多名参与者为标准制定做出贡献。

拥有发达或成熟管道系统和费率的州际管道公司通常为其提供的服务制定

不可协商的标准协议。州内管道服务协议通常可以协商。

在欧盟，欧洲能源交易商联盟（EFET）制定了在欧洲天然气中心买卖天然

气的标准合同。

EFET是欧洲电力和天然气批发市场能源贸易商的联盟。EFET于1999年为

应对欧盟内部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而成立。EFET旨在改善欧洲的能源贸

易条件，促进可持续和流动性欧洲能源批发市场的发展。EFET由秘书长和董事

会主席领导。EFET成员资格需要EFET董事会批准。10

对于天然气运输合同，ENTSOG已为捆绑容量的产品编制了一个附有主要

条款和条件的模板合同。该模板是依据欧盟管网准则对容量分配机制的一项要

求。TSO仍可自由选择是否应用该模板。

天然气品质

在美国和欧盟，天然气品质标准由管道公司或TSO在其与托运商的运输协

议或入口—出口协议中规定。托运商必须满足相应品质要求才能使用输气服

务。一些管道公司或TSO可能接受低规格的天然气，将其混合进更高规格的天

然气，以满足市场需求。

在美国，其输送的天然气成分的管道技术规范将取决于管道技术设计。管

10　2019 年 EFET 成员资格信息，https：//efet.org/about-us/efet-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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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司为其天然气管道设定天然气技术规范，并在认证过程中获得FERC的批

准。FERC不监管管道技术规范，只是确保市场和其他可能与提交申请的管道

相连的管道的一致性。管道天然气品质规格是在与托运商协议中管道费率的一

般条款和条件中定义的。

在欧盟，TSO不会在系统之间输送不合格天然气。在向TSO管网送入较高

热值天然气之前，如有必要LNG设施会通过注入氮气来管理管道技术规范要

求。在一些国家，对于不同品质的天然气，TSO有不同的系统。在一些国家，

不同热值的天然气分开交易，在另一些国家，TSO通过氮气转换来管理差异，

而不限制托运商。例如，GTS在天然气管网中注入氮气，将高热值天然气转化

为低热值天然气，允许天然气在不指定品质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天然气以其能量值（或称为热值）进行交易，但天然气的品质在实际运输

过程中有所不同。在美国和欧盟，托运商必须输送符合管道系统规格的气体。

在荷兰，TSO通过为托运商注入氮气来管理不同品质的热值转换。一些市场可

能会分别保存和出售不同品质的天然气。

调度与平衡

挂名

在欧美，天然气调度均由管道公司负责。管道公司或TSO通过“挂名”

的方式登记所有天然气实体交易。挂名是一种电子通知，说明买卖双方、要输

送的天然气量和输送期限。这确保管道运营商始终清楚谁拥有他们系统中的天

然气。

在美国，托运商使用管道公司的电子公告板（EBB）登记他们的挂名。如

果托运商通过多条管道输送天然气，则他们将需要登录每一家管道公司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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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板进行挂名登记。

在欧洲，托运商通过电子平台向TSO发送挂名。与协同和数据交换相关的

欧盟网络规则要求TSO建立协同的通信标准，从而可以使应用多个TSO系统的

托运商享受到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服务。

在周期结束前，卖方的挂名必须与买方的相应挂名相匹配。如果一方的挂

名量较低或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未输入，则挂名将由管道公司以较低的挂名量予

以确认。如果管道在一个挂名周期后出现故障，运输能力受到限制或削减，则

将根据其可用的运输量按比例分配确认的挂名。因此，重要的是要及时准确地

确认任何将要削减分配的量的挂名。

对于生产量降低或高需求期间的容量分配，那些列示在他们协议中的使用

进出口点的固定托运商有最高优先权，其次是那些未列示在使用协议中的托运

商，最后是可中断托运商（IT）。

日内挂名或变动发生于天然气日开始（芝加哥时间上午9点）后，而且有

些气量根据前一日输入的信息已经开始流动。因此，管道公司一般只允许在日

内周期内更改一部分挂名，因为他们仅有不到24小时来应对任何流动变化。

在欧洲，挂名可以在天然气流动前一天的任何时候输入。但是，如果在流

动的前一天早上5点，一项挂名若不匹配则将被拒绝，或者若挂名量不匹配，

则两项挂名中较低一项获得确认。

TSO通过一个使用Edigas的电子平台从生产现场获得实时产量预测。

Edigas是用于TSO交换信息的通用标准，这是关于协同和数据交换的欧盟标准

要求的。托运商负责在天然气流动当天每小时检查一次流动情况并更新挂名。

对进入点的挂名进行任何更改的有效时间只能设置为在做出更改的时间之后的

下一个小时开始。

例如，如果在11:00更改挂名，则此挂名更改的最早生效开始时间将是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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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认挂名并让TSO允许天然气流动，交易双方必须在两小时内登记各

自的挂名。如果不这样做，仅一方登记的挂名将被系统拒绝。

平衡

保持管道系统平衡是管道公司及TSO维护运营完整性的重要责任。在美国

和欧盟，管道公司和TSO设计了不同的机制来激励托运商，协助他们保持系统

平衡。管道公司/TSO和托运商之间签订有运营平衡协议，可管理由于天然气

生产和消费带来的被挂名天然气量的不可避免的波动。

失衡量是实际流量与挂名流量之间的差值。多头是实际流量高于挂名。空

头是实际流量低于挂名。

在美国，托运商的运输合同是按月平衡。托运商负责监控失衡，并调整挂

名和交易，以便预测并将累积失衡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失衡大于或小于

当月挂名总量的5%）。

一些管道公司允许托运商将他们的整个失衡或达到容差过渡到下个月，而

另一些公司则在月底兑现失衡。运营失衡的细节规定在管道合同条款中，不受

监管。

分层兑现是最典型的结算方式。在分层兑现中，如果失衡量大于某个容

差，则托运商以折扣价兑现多头，或以市价的溢价兑现空头。市场价格通常是

当月每日价格的平均值。平兑现不太常见，它使用先前在管道服务协议中协商

的固定指数价格来解决整个长期和短期失衡。

但是，如果失衡立即导致管道出现运营问题，则管道公司会发布运营性流

动令（OFO）来保护管道的运营完整性。OFO指示托运商在容差范围内或排

除风险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挂名与OFO期间（可能是一天或更长时间）的实际

流量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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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在天然气流动后的第二个月，托运商试图找出其他托运商在流动

月份中与其相反的失衡，并进行追溯交易来抵消他们的失衡，降低与管道公司

或TSO的净失衡。

在欧盟，托运商需在天然气日结束前达到相关平衡要求，几家欧洲TSO也

对托运商适用日内平衡义务。

失衡的托运商须支付失衡费。这些费用可以是TSO恢复平衡的边际买入/

卖出价格，或者是当天的加权平均天然气价格加上微调价格。该微调价格旨在

激励托运商平衡自己的投资组合，不得超过平均天然气价格的10 %。

在荷兰，尽管托运商要承担日内平衡义务，但一般他们不会因此处罚，除

非整个系统平衡信号（SBS）超过特定的允许范围。TSO会持续监控SBS，如

果它在深绿色区域之外，TSO会采取平衡措施。GTS平衡措施的成本只分配给

造成失衡的托运商。提供反失衡的托运商有助于整体系统的平衡，不会产生该

成本。TSO对更显著的失衡采取更直接的措施（当SBS进入橙色或红色区域，

如图15所示，他们买卖下一小时的天然气，而不是第二天的份额）。

图15. 系统平衡信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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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要求和价格指数发布

管网透明度

在美国，根据FERC第636号命令，州际管道必须设置电子公告板（EBB），

允许所有客户平等访问。EBB上的所有信息都向公众提供，甚至向非托运商提

供。EBB为管道运营提供了高度的透明度，增加了托运商对管道和整个市场的

信心。发布的所需信息包括管容、天然气质量要求、客户指数、服务中断、运

营流量订单、开放季、不平衡、费率、执行标准、系统地图、购买可释放容量

的请求、挂名、管道附属机构名称和地址、管道公司法律披露等。

EBB提供托运商信息，包括托运商名称、其管道附属关系、合同服务类

型、其合同开始和结束日期、协商费率指标、输送或最大储气量等。利益相关

方可以使用该信息为开放季做规划（例如，了解合同何时结束），并确定向其

请求管容释放的主要托运商。

在欧盟和英国也有类似的要求。在英国管网中，每个出入口的流量每2分

钟就会被更新一次。

价格指数发布

物理市场价格指数或评估由美国和欧洲的能源贸易媒体机构公布，代表特

定地点、特定时间段内天然气批发市场的市场价值。电子交易平台的运营商也

根据他们平台上的交易发布价格。商品市场的现货交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与价格

报告机构公布的价格挂钩。同时，美国和欧盟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必须向监管

机构报告所有交易情况——美国的FERC（表格552）和欧盟的《批发能源市

场完整性和透明度管理条例》（REMIT），以便监管机构监控市场状况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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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操纵行为。

价格指数在整个市场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指数制定和数据报告必须

准确，并避免操纵。价格发现指南应设定清晰和高透明度的标准来阻止操纵

行为。

价格报告实体必须制定方法，准确反映所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甚至是极

端波动，而不考虑交易数量或交易量低导致的异常情况。该方法必须公开，并

且足够清晰，以便市场参与者能够基于与公布方相同的数据、技能和了解计算

自己的结果价格。

在美国和欧盟，买家和卖家，而不是监管者，决定在达成交易时是否使用

价格指数来衡量合同。匿名制的减少甚至废除增强了市场信心。

对价格报告活动的监管可能会限制新进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并可能会意外

减少报告服务之间的竞争。它还可以将市场报告组织的关注重点从通过发展定

价方法和改进流程来确保其指数的稳健性转移到满足监管的确切要求方面。

标普全球普氏能源资讯（普氏）和Intelligence Press Inc.，通常称为

Natural Gas Intelligence（“NGI”），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指数制定者。大多

数天然气商品合约都将普氏或NGI指数作为价格参考。

普氏和NGI公布的两个最受欢迎的价格指数是针对日前和每月的投标周市

场。普氏和NGI发布的价格仅适用于订阅价格报告新闻或数据服务的各方。这

些指数制定者公布交易量、交易数量以及价格指数的范围和平均值。

日前指数基于每个工作日协商的所有物理固定价格交易，直到次日交付的

及时挂名周期截止时间（芝加哥时间下午1点），而且这类交易的报告截止时

间是芝加哥时间下午3点。

普氏月度指数基于如下内容，包括投标周期间谈判的所有物理固定价格交

易，当月最后5个工作日价格，用于下月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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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活跃的地区，该指数是所有报告交易的成交量加权平均值。然而，

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并不总是代表交易活动的平均值。因此，在流动性较低或

波动性较大的市场中，指数制定者可以考虑确定指数价格的其他方法，包括但

不限于中位数和成交量加权平均值方法中的中位数和平均值、位置基础关系、

运输费率、买卖价差和历史定价趋势，以评估所述流动日期的价格。如果以不

同于成交量加权平均值的方式进行评估，由指数制定者指明这些指数。

要求数据提供商单独提交每笔交易，并包括交易地点、准确的表号（如可

行）、交易日期、流动日期、交易量、价格和买入/卖出指标。

推导ICE交易地点指数的方法不同于普式的交易地点指数推导。ICE交易地

点指数仅使用来源于ICE电子交易平台的ICE交易所交易数据。11

在欧盟，国家监管机构要求能源市场具有相当大的透明度，以确保公平和

开放的市场结构。REMIT条例明确禁止任何操纵或企图操纵能源市场的行为。

为给市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以信心，在欧盟运营的价格报告机构

创建了独立报价组织（IPRO）准则。该准则制定了一个经审计的框架，签署

方必须在该框架内运作并使人确信根据该准则进行的评估和编制的指数是稳健

的，且遵循最佳实践。

IPRO准则要求价格报告组织公布其方法和编辑标准。这些可以在各个组

织的网站上找到，并确保有“强有力的管理方法”，以及“免费提供所使用的

方法”和“发布与其方法一致的价格评估”。该准则还要求各方管理“利益冲

突”，并禁止工作人员“从事任何可能导致冲突的个人账户交易活动”。

在欧盟，价格报告机构获取各类市场参与者自愿提供的关于在既有中心发

生的交易、买价和卖价的信息。电子交易平台运营商需要根据其平台上的交易

公布价格。

11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全球普氏能源资讯—方法和规范指南。北美天然气和 NGI 价格指数方法逐点详述的

指数描述和行为准则声明。2018 年 11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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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S是一家提供天然气价格报告服务的媒体新闻机构。由ICIS及ICE交易平

台制定的价格在欧盟使用最为广泛。

ICIS Heren指数和评估已发展至涵盖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目前对英国国

家银行、荷兰信托基金、比利时Zeebrugge、德国国家银行和GASPOOL、法

国PEG Nord和TRS、意大利PSV、奥地利VTP和西班牙PVB以及捷克、斯洛伐

克和土耳其市场进行了200多次评估。

合同中使用的于欧盟中心而言最受欢迎的价格参数是ICIS日前指数、周末

评估指数以及月前指数。然而，在英国，月前合约更多参考NBP的ICE指数。

金融工具

随着交易中心现货交易流动性逐步成熟，金融工具的使用变得可行，从而

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使买卖双方进一步受益。

期货市场为生产商、消费者和市场营销人员提供了管理他们对价格变化风

险敞口的工具。通过期货市场购买天然气能够降低风险，因为可以在签订合同

时确定价格，并约定在此后的某个具体月份具体地点交付天然气，这种机制叫

作对冲。对冲能够在动荡的市场中提供确定性，有助于降低买家的总体成本。

天然气生产商如果希望天然气的销售持续多年，可以在期货合同中锁定销售价

格，以保证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样的，当地的分销公司也可以购买天然气期货

合同，以降低消费侧的风险。

期货市场还为现货市场提供了供求状况预期的宝贵信息，并且能够为基础

设施投资、增加天然气存储和切换燃料品种等提供市场信号。

典型的期货合同由双方在交易所签订标准合同。合同价值会伴随着交割时

间的供需预期、天气变化、储气水平、现货市场等因素而不断变化。期货市场

上的天然气价格在临近交割日的时候将会逐渐趋近于现货市场的价格，并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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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时间时与现货市场天然气价格相同（“成熟”）。几乎所有的期货合同都会

在“成熟”之前通过现金结算，而不会实际交付天然气。

此外，市场还包括寻求对冲价格风险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作大宗商

品投资者，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他们持有天然气期货合约，或者根据

合约价格买卖期货合约，寻求承担风险的回报。他们在期货市场中充当商业对

冲者的交易对手，提供流动性，确保商业交易各方不会因为有效管理风险而产

生过高成本。有效的期货市场价格需要以高水平的信息透明度为基础。市场受

益于所有类型交易者的活动，因为不同的视角有助于确保市场价格反映当前和

未来供求状况的所有可用信息。

过渡期管理

美国高度自由化的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后，用了几十年时间逐步发展起

来。美国天然气交易中心也随着能源监管部门对天然气市场监管政策的变化

而逐步建立发展。改革进程也是对相关政策不断试错和重新调整的长期探索。 

NBP成立于1996年，最初流动性并不理想。它在2005年后才逐渐变得活跃，

并在十多年后发展成为一个高度流动的市场。荷兰的天然气市场随着欧盟的整

体自由化改革始于2000年左右， TTF成立于2003年，经过十年的改革，已成

为欧洲最大的交易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反复的博弈，改革的政策工具也

不断调整和加强，充满了失败的教训。

在欧洲市场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上游和下游的长期一体化运作，通常

面临缺乏上游供应商和难以形成有效竞争的问题。在英国，国有天然气公司

（BG）被强制转出一部分市场份额。强制性法规颁布后，一些独立的天然气

供应商开始与生产商签订短期天然气采购合同，并在现货市场上与BG竞争。

通过这种方式，BG在英国天然气供应市场的垄断地位被极大的限制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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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市场参与者得到了进一步的培育。荷兰通过监督第三方基础设施的使用来

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逐步开发各种期限的交易产品，并通过标准化合

同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便利和信心，使更多的参与者愿意参与在市场上。

专栏9. 从长期合同市场向现货市场的过渡

美国和英国从长期合同市场向现货市场的过渡过程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并付

出了昂贵的代价。随着现货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管道公司（美国）或国

家天然气公司（英国）此前签订的一些价格较高的长期合同就变成了负担。为了解

决过渡期的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这些长期合同进行重新协商；二

是对“照付不议”商议解决办法；三是由捆绑合同过渡为单一的输运合同。

英国天然气市场开放后，由于旧的合同价格与新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的差

异，历史遗留的长期双边合同变成了相关主体的负担。BG与上游生产商达成的合

同不仅和竞争性燃料价格及通货膨胀挂钩，而且在长期合同中没有价格修改条款，

因而无法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调整。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过度的市场进入、卫

星气田的发展以及BG自身产量提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出现了天然气供应

过剩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1995年达顶峰。当时，在市场开放的激励下，新的上游生产商不

断开发新气田。由于这些新开发气田的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市场开放引发的价格

下跌情况下依然获利丰厚，因而这些生产商还在不断扩大产能。另外，1995年英

国出现了较为温暖的天气，同时部分燃气发电厂延期投产，导致了需求的降低。而

BG此前又从莫克姆(Morecambe)气田采购了过量的天然气，加剧了天然气的供需

不平衡。根据“照付不议”合同BG当年需要购买47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市场

需求只有450亿立方米，有26亿立方米、价值5.28亿英镑的天然气过剩。由于BG

天然气加权平均成本（WACOG）远高于现货价格，该公司只有两个选择：亏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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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天然气（在现货市场出售给自己的客户，而由于在现货市场占据了约30%的体

量，进一步增加供应会带来更大的降价风险）或限制供应并维持较高天然气价格。

这导致了天然气合约的重新协商与BG公司的分拆。

在1996年，公司决定首先一分为二：Centrica负责天然气销售、服务、零售

业务并管理南、北Morecambe油田，BG PLc负责勘探、生产、运输及储存业务。

分拆于1997年初最终完成。这次分拆被视为对政府在自由化时期未能实现行业重

组的一次纠正，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司的资产总市值从155亿英镑跌了一

半，至77亿英镑（World Bank, 1998）。在拆分期间，所有的合同都由Centrica负

责并重新协商，这项工作于1997年底完成。例如，在1997年12月，Centrica宣布它

已经和Conoco，Elf和Total完成了合同的重新洽谈。但作为回报，该公司同意支付

3.65亿英镑（税前）的赔偿金，并为Conoco未来的可能产量做出了进一步拨备。随

后，同Philips，Agip和Fina价值4300万英镑的协议及同雪佛龙的合同都终止了。同

时，由于天然气市场对居民用户的开放，Centrica失去了很多家庭天然气客户，但

它也获得了不少新的电力部门客户，因此总体能源客户数量仍呈上升趋势。

美国在颁布FERC第436号令后实现了管道向第三方及配气公司完全开放。这

使得用户可以绕过管道公司并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取天然气。用户可以退出同管道公

司的合约，但管道公司却不能退出同生产者的合同，这进一步压缩了管道公司的利

润，使他们不得不向日益减少的客户群体收取更高的价格。大量管道公司因此被迫

同生产商展开诉讼。这种形势迫使FERC建立新机制并通过新机制在不同市场主体

间平衡分配成本。FERC于1987年公布了第500号令，允许管道公司将75%的过渡

成本转嫁给生产商、配气商及大用户。在此期间，人们建立了“过渡账户”以处理

此类过渡成本，这些成本可以在之后的几年中分摊。直到此时，州际管道公司才开

始在大范围内落实公开准入。

来源： IEA gas Pricing and Regulatio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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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监管对于管道分拆后实现公平的第三方公平准入至关重要。可以确保生产

商能够向客户销售其天然气，客户能够选择其供应商，并使天然气管道基础设

施得到有效利用。为了使竞争发挥作用，管网接入必须是无差别的、透明和公

平定价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法规和有关监管机构，在不同的国家，

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些机构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独立透明的监管监督对促进天然气市场体系设计和性能的公平竞争至关

重要。有效的监管者应当非常了解天然气行业的具体运作，能够处理多个学科

（法律、工程、经济、会计、科学及其他行专业）的事项。条例必须以无差别

的方式制定和执行。

在美国，一些联邦机构对州际传输线路运营和天然气市场拥有管辖权和监

管权。主要机构是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

FERC工作人员约为1480名（2017财年）。工作人员包括律师、工程师、经

济学家、会计师、生态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等。FERC分为12个部门。

FERC的预算为3.47亿美元（2017财年）。FERC的运营资金来源于向申报

企业评估的个人申请费用以及通常向受监管的行业收取的年度费用。

FERC规定如下：

 ● 主要基于《天然气法》的天然气管道运输、新设施认证和现有设施废弃的

费率和服务。

 ● 输电和电力批发销售的费率和服务。

 ● 合格设施（QF）的认证和取消认证。

 ● 水电站坝的许可与安全。

 ● 输油管道的费率和服务。

 ● 仅监管法律特别授权的事项。



附：国际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PAGE | 91

FERC根据“公正合理”和“不过度歧视或优待”的标准判断费率、条款

和条件。 

环境保护局（EPA）是负责环保的联邦机构，其负责环境管理法。环境保

护局作为FERC新管道认证过程的一部分，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评论，审查

并确保遵守《清洁空气法》和《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许可制度》。

管道及危险品安全管理局（PHMSA）管道安全办公室负责实施一项国家

计划，以确保国家天然气和危险液体管道运输系统的安全、可靠和环保运行。

在欧盟，与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的机构（ACER）成立于2011年3月。其目

的是协助NRA，在必要时协调其行动。ACER的活动包括以下内容：

 ● 向TSO、NRA和欧盟机构（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提供意

见和建议。

 ● 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发展欧盟管网准则的非约束性框架指南。

 ● 就主管NRA未能达成协议的跨境问题或各主管NRA的联合请求做出

决定。

ACER大约有68名全职员工。监管委员会由NRA的高级代表、每个成员国

的一名成员和欧盟委员会的一名无表决权的代表组成。监管委员会就拟采纳的

意见、建议和决定向理事提意见，并为理事执行任务提供指导。

NRA有以下总体目标：促进欧盟内部天然气市场的竞争、安全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并向所有客户和供应商开放有效市场。在欧盟内部发展有竞争力和正

常运行的区域市场。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天然气贸易限制。促使天然气的新产能

和新进入者进入管网。确保系统运营商和用户制定适当的激励措施，以提高系

统性能效率和促进市场整合。确保客户受益于其国内市场的有效运作。实现高

标准的天然气公共服务，帮助保护弱势客户。NRA设定或批准输配费率方法。

设定或批准进入国家输配管网、平衡服务和跨境基础设施的条款和条件。监

测第三套方案下各项义务的遵守情况（例如，关于分拆和管网规则），行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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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要求输气、存储、液化天然气和配气系统运营商修改条款和条件。对天

然气市场的运行进行调查。

在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Ofgem）于2000年由先前独立的电

力和天然气监管机构合并而成，负责监管英国的天然气和电力行业。监管机构

的主要职责是尽可能通过确保天然气、电力供应商和电力生产商之间的有效竞

争来保护当前和未来消费者的利益。Ofgem董事会成员由主要政府部门负责

人任命，任期五年，可再连任一届。

Ofgem的主要法定权力是：为下游运营商颁发、修改、执行和撤销许可

证，英国的所有能源输送、分配和供应公司都通过这些许可证进行监管。对违

反许可证条件的被许可人，调查并处以最高为被许可人营业额10%的罚款。对

垄断管网运营商的收费实行价格控制，使Ofgem对管网收费产生直接影响。

Ofgem在管网规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有权对涉嫌从事反竞争行为的公

司进行调查。Ofgem与消费者关注协会保持联系，该机构有权调查和报告实

际或受到威胁断开供应的投诉以及来自弱势消费者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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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简称

ACER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欧盟能源监

管合作机构

bcf/d  Billion Cubic Feet per Day 十亿立方英尺/天

bcm  Billion Cubic Meters 十亿立方米

BG  British Gas 英国天然气公司

CAM  capacity allocation mechanism 容量分配机制

CMP  congestion management procedures 调度管理办法

CNPC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

EBB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电子公告板

EFET  European Federation of Energy Traders  欧洲能源交易商联盟

EIA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能源信息署

ENTSOG  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Gas

欧洲输气系统运营商网络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国环境保护署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

FERC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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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firm transportation 固定运输

FY  Fiscal Year 财政年度

GIE  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 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GTM  Gas Target Model 天然气目标模型

GTS  Netherlands Gasunie Transport Service 荷兰GASUNIE公司

H-gas  High Calorific Gas 高热值天然气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洲际交易所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国际能源署

IGU   International Gas Union 国际天然气联盟

INGAA  Interstate Natural Ga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国州际天然气

协会

IPRO  Independent Price-Reporting Organisations 独立报价组织

IT  interruptible transportation 可中断运输

LDC   local distribution company 当地配气公司

L-gas  Low Calorific Gas 低热值天然气

LNG  liquified natural gas 液化天然气

NAESB  North American Energy Standards Board 北美能源标准委员会

NBP  National Balancing Point 英国国家平衡点

NB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中国国家统计局

NCG  NetConnect Germany 德国Netconnect公司

NDP  network development plans 网络发展计划

NDRC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中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NEA  National Energy Act 国家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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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  Natural Gas Act of 1938 1938年的《天然气法》

NGI   Natural Gas Intelligence 天然气资讯

NGPL  Natural Gas Pipeline Company of America (owned by Kinder 

Morgan) 美国天然气管道公司（由Kinder Morgan公司所有）

NMa  Dutch competition authority 荷兰竞争管理局

NOC  national oil company 国家石油公司

NRA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 国家监管机构

NYMEX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纽约商品交易所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FGAS  Office of Gas Supply 供气办公室

Ofgem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天然气与电力市场办公室

OFO  operational flow order 操作流程顺序

OTC  Over-the-counter 场外交易

PG&E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

REMIT  Regulation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s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欧盟能源市场完整性和透明度监管机构

SBS  System balance signal 系统平衡信号

SHPGX  Shanghai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change 上海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

SoCal Gas  Southern California Gas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

TCF  trillion cubic feet 万亿立方英尺

TPA   third-party access 第三方准入

TSO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输气系统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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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  Title Transfer Facility 所有权转让系统

UK  United Kingdom 英国

US  United States 美国

UIOLI  use it or lose it “非用即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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